


1

監護原謎

工作小組

撰寫： 委員會主席 趙宗義律師

 自2003年2月獲委任為監護委員會主席，至今已審

理約6,500個聆訊。曾發表約30篇文章、與及出席

本地及海外會議近50次，其中作出演講約20次之

多，內容均涉及精神行為能力缺損及監護相關課

題。

編採小組： 委員會主席 趙宗義律師

 委員會主席秘書 李碧嬋小姐

校對小組： 委員會秘書 林雪貞小姐

 委員會助理秘書 馮翠珊小姐

 委員會文書助理 何佩姍小姐



2 3

監護原謎 監護原謎

序

相對其他先進國家，「精神行為能力」在香港是一個新

的課題。

故此，希望藉這本書的內容，整合本港現有的相關法律

及行事準則，以供普羅讀者參閱，亦因為這緣故，本書以淺白

中文行文，以方便大眾市民閱讀及理解，期望令艱深的法律，

深入淺出。本書並非提供任何專業法律意見或可供專業人員使

用的工具書籍。

「我的媽媽最近常有迷路的情況，真擔心!如何是好?」 

「我的長兄突然中風，失去知覺，一向是他管錢的，亞嫂不

知所措!」 「我的姊姊長期患有精神病，關了自己在屋內，不

懂按時食藥，呆呆的，有沒有飲水也不得知，怎麼辦?」 「律

師，請問我的父親心臟病發後，失去知覺，何人有權替他打理

生意呀?」 「真氣人，醫生竟然不願意替我患有失智症的老父

做小腸氣手術，無人簽紙!」

香港社會人口高齡化漸趨急劇，以上一大堆的問題殊不

陌生，加上年老長者（“old olds”），往往患有精神能力缺

損，人口老化牽涉層面廣泛，是一個既嚴肅又嚴峻的社會問

題，相信只有透過多專業及政府聯手，方可應付。香港正缺乏

一套完整的法律、行事原則及框架，致令家人、照顧者、多

個相關專業界別的從業人士及醫生，甚或銀行職員，在處理

患有智力缺損的長者的事務時，無所適從。再者，香港未能

發展到如新加坡、英國或澳洲一樣，成立公共監護人（Public 

Guardian）的專職公署，負責統籌、帶領、協調及推行相關公

共教育，與及推廣有關法律及預設法律文件的使用。

本書將會探討精神缺損及人口老化的十四個相關課題：

人口高齡化、成人監護系統、精神作事能力評估、行事準則:

最佳利益及代決模式、監護令、探視、醫療、財務、平安紙

（遺囑）（人生四寶之一）、持久授權書（人生四寶之二）、

持續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人生四寶之三）、預設晚期醫療

照顧計劃（人生四寶之四）、虐老。當中尤其重要的是近年常

提及的“人生四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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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背景

第1章 人口老化

精神作事能力的新領域。

精神出現紊亂（mentally disordered）的人，長久以來，在

法律上稱之為「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意指該病人患

有精神病（mental illness），這是英國傳統以來的分類。在英

國及北美洲，精神專科正如老人科專科一樣，經歷了長時期醞

釀及發展，才達到今日的規模。英國於十九世紀初設立瘋人院

（lunatic asylums），自二十世紀起，慢慢演變成今天的精神專

科醫院（Psychiatric hospital / mental hospital）。

當時英國處理瘋癲病人，著重覊留處理方法，藉瘋癲法

案（Lunacy Act）1845將病人禁錮，甚至乎長期強行約束及限

制病人的活動範圍及生活空間，以保障社會其他人士的安全。

隨著社會對人權日見重視，加上精神科專科的蛻變，社會上的

訴求也開始由隔離禁閉的取向，轉到醫治精神病和保障病人權

益的方向去。這也道出了英國由1959年精神健康法案的保守狀

況，過渡至1983年該法案被修訂，將精神健康審裁處（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的功能擴大至保護病人覆核權利，至

於覊留病人進行強迫醫療方面，也加入了若干法定的規限。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各地社會都面臨人口高齡化所帶來

的各方面衝擊，而導致人口老化的其中三個主要原因包括(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兒童今天臨近（或已屆）退休年

月，(2)出生率長期下降，及(3)近二十年來，醫學及醫療科技

急促發展以致壽命大幅延長。

過去三十年，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問題逐漸浮現，劇化

及蔓延，始自歐洲、北美國家，漸次至澳洲，近15年間，各國

均因應人口結構的基本改變，制訂政策及法律防治及應對人口

急劇老化的問題，其中包括醫療、福利、退休及財政範疇。

香港人口比新加坡年輕約7年，比澳洲年輕約12年，比日本及

英國年輕約20年，比德國年輕約25年。英國人口約為香港的9

倍（約6千5百萬人，其中65歲以上人口約1千1百萬人），80歲

及以上人口約為三百萬1，2016年年中，香港人口七百三十四

萬，65歲以上人口約為一百一十六萬人，80歲以上人口現約

為三十四萬2，因此，英國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程度約十倍於香

港3，日本及澳洲等亦面臨嚴峻考驗。大致來說，德國的人口

老化問題是諸國中最嚴重的，根據該國於2010年的統計，已經

有超過一百萬人收容於成人監護令之內。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紀錄，老年撫

養比率（Elderly Dependence Ration [下稱“EDR”]）—即65歲

1 資料來源：http://countrydigest.org/uk-population。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年9月報告《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

3 英國2014年EDR為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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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人口數據與每千名15-64歲人口相對—於近5年間（2011-

2016），竟由177升至218（即41點），比對再早5年的時段

（2006-2011）由168升至177（即9點），明顯大幅攀升。該報

告指本港常住居民為七百一十萬，65歲及以上人口由2006年

約12%上升至2016年的約16%，佔一百一十六萬。觀察所得人

口金字塔的形狀將與各地一樣，面臨急劇「倒轉」變化。最

新人口推算報告 4預計至2036年，老年人口達31%，即會超過

二百三十七萬人，推算長者人口維持於二百萬以上最少30年，

至2066年，長者人口推算達二百五十九萬（36.6%），而EDR

由2016的218跳升至2036年的474。

人口高齡化問題複雜且牽涉範圍極廣，蓆捲各國，有人

稱之為「人口老化海嘯」（Aging Tsunami）。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年9月報告《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

隨著人口老化及壽命延長的沖刷，世界各地人口，尤指

長者為甚，隨歲月流逝而健康下滑，有機會患上不同程度的精

神問題，包括中風、腦血管意外、腦缺氧損害、各種認知障

礙症（Neuro-cognitive Disorder）[又稱失智症（前稱老年痴呆

症）]5（如常見的阿茲海默症（簡稱阿氏痴呆症）及血管性痴

呆症）、早老失智症（Pre-senile dementia）、綜合失智症、長

期精神病併發失智症及弱智人士併發認知障礙症等等。這類別

人士數目隨著老年人口的膨脹而急劇上升，一般估算，亞洲地

區（不包括歐洲、中東及非洲地區），60歲或以上人士中，約

5.6%-7.6%會患上認知障礙症，而85歲或以上的人士，則12%-

25%會患上該病症，而且程度較為嚴重。現估計全球於2015年

約有四千六百八十萬人患有各種認知障礙症，並且於每二十年

倍增6。至於香港，估計約有七至十萬長者罹患某種程度的精

神能力缺損，人數與日俱增。本港早於2005年，進行了一項普

查，結果發現約30%之60歲以上人士患上不同程度的認知能力

缺損。

他們患上精神能力缺損後，行為表現有別常人，但一般

並不需要接受精神病院的強制或自願住院醫療，異常的行為也

往往沒有侵略性或有危害自己或他人，反之，生活於社區之

5 DSM V

6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The Global Impact of Dementia: An analysis of 
prevalence, incidence, cost and trends

長者佔人口約七分之一 長者佔人口約三分之一

2066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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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卻需要一定的支援或接受治理，他們的問題往往是因為

精神能力的缺損，無法表達意願和選擇，以及為自己作出合理

的決定，或進行日常活動，包括日常自我照顧、決定居所、往

銀行提款以支付生活費或老人院院費。再者，醫生也擔心他們

無法明白醫療程序的本質及效果，未有精神能力簽署手術同意

書，導致外科手術及其他醫療項目（包括侵入性檢查）的延誤

或取消。在個別情況中，亦常見到這些弱勢人士遭受各種不同

程度的欺凌，財務侵吞，虐待及歧視，而照顧者或家人之間往

往產生不和或衝突，直接影響當事人的福利。換言之，法律、

福利、財務及治療等固有範疇，目前已不敷應對。

自1980年以來，處理以上各類問題，主要先進國均致

力發展或強化各種泛稱「代決」（即代作決定）的法律系統

（Substitute Decision-making），以解決失去精神作事能力的各

種問題。這些國家均認同以這方向作為根本。簡單地說，在法

律上，應如何為失去精神行為能力的人士作出決定及執行這些

決定。相應發展來說，精神科專科，亦從此較多重視及發展精

神作事能力的評估研究及運用（capacity assessment）。

Figure 6.3a Proportion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with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cognitive screening tests, by age group and sex, 2005

Note:
The screening test was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Abbreviated version for Memory Inventory for 
Chinese (AMIC) an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with adjustment for education 
level.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data source

Source: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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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成人監護系統

對一般人來說，監護人泛指未成年人士的父母，而監護

權只會與未成年的子女有關連。上文提及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

廣泛問題，其中一個處理方法就是成立成年監護系統。

香港是全亞洲首個設立現代成人監護系統的城市。經過

多位熱心智障人士家長的多年努力，以及當時政府的配合，

香港於1997年6月通過成立該系統，並於1999年2月實施。日本

亦於2000年制定相關監護法例，英國、新加坡及南韓則分別於

2005年、2008年及2011年通過單一法案，設立成人監護系統。

90年代初，英國早期已察覺到新問題已經浮現，亦洞悉其

嚴重性。愈來愈多患上若干程度精神缺損人士聚居於社區中，

並且壽歲愈來愈長。由於沒有適用這類人士的法規，家人及照

顧者紛紛表達關注。雖然，以不拘形式的方法處理該類人士的

事務有其可取之處，但社會上仍然缺乏一套完整及可作依據的

原則行事，這是當時社會上不爭的事實。

自 1 9 8 9  年始，英國已默默地運用法庭固有的司法管

轄權力（ inherent jurisdiction）， 在Re F（Mental Patient）

（Sterilisation）[1990] 2 AC一案中，就一位智障女士，家事法

庭頒下命令，批准一項具爭議的絕育手術，這宗案件亦被視為

激活法律改革的浪潮，當中最重要的文獻應為英國法律改革委

員會於1995年發表的“精神行為能力缺損”報告（第231號報

告），而透過該報告之後一連串工作，英國終於在2005年通過

一套整全的法律，名為“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1，在這個領域中，極具領導及示範作用。當中較特別

之處，在於英國就“監護人”一詞，採用了Deputy（副手/代

理人），而非Guardian（監護人），含意深遠，與日本採用的

“后見人”意思相若。

在回歸前，香港一直緊隨英國法律的發展。故此，香港

首項精神健康條例於1960年通過（於1962年實施），內容著眼

於只有強制精神病患者住院的相關監護令條款，除此之外，其

他條款大致仿效英國1959年的《精神健康法案》。香港於1988

年修訂《精神健康條例》，內容與英國1983年《精神健康法

案》相約，其中包括社會福利署署長可為精神病人委任監護

人。有一點必須強調，以上的法律發展歷史顯示，顧名思義，

這些條例單純以確立強制性精神科住院治療的合法性及保障社

會安全為目標。換言之，與今日各國社會因應人口老化帶來的

精神行為/作事能力缺損（mental incapacity）的廣泛法律及社

會問題，從而設立成人監護系統及相關法規的目標，是截然不

同的。

1 精神健康法律期刊2009年冬季Taking Stock by Brenda Hale, Northumbria La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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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於1997年制定成人監護法律時，英國才開始深入研

究精神行為能力的法律範疇，所以，在沒有英國法例可以借

鏡的情況下，竟然選擇將精神行為能力及成人監護法律編入

《精神健康法例》（第136章）之內，寫成其中一部份（即第

IVB部），沒有仿效澳洲各省的做法，以單一法例獨立成法，

這極可能間接影響法庭日後詮釋相關條款的運用，產生差異，

況且，單單運用英國《精神健康法》的發展及案例以解釋新的

本港成人監護及精神行為能力法律，看來基本上並不恰當或相

稱。

香港監護委員會於1999年2月投入運作，每年約有260至

300宗新申請個案，以財務需要為主（例如：中風人士未能處

理銀行戶口或按月領取的長俸，需要委任監護人，作出財務上

決定及實務管理）。

每宗批出的監護令，首次為期最長一年，必須於屆滿前

覆核，有需要的話，可以獲批續期，但不得超過三年，並需於

屆滿前再度覆核。

以上設計，已符合2006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簡

稱UNCRPD）第12條的法律要求，也即是說，保護精神缺損人

士的方法（包括監護令）必須經法定獨立審裁處決定及定期覆

核。

個案數量分佈
2

以下是近年的個案申請原因的統計3，觀察所見，申請多

以財務原因為主，但亦續漸出現家庭糾紛、虐老及侵吞財產等

個案。

2 資料來源：第二屆香港監護會議（http://www.adultguardianship.org.hk/
conf2017/）

3 資料來源：監護委員會第五份報告書（2012-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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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神行為能力及成人監護法律得以成法，全賴1990年

初多位弱智人士家長的多番努力及1997年前本港政府的認同。

最終，各方達致共識，採用了澳洲的現代成人監護系統模式。

自1986年始，澳洲各省已紛紛為涉及精神作事能力的事務及成

人監護系統立法，通過獨立法例—這個做法實有別於香港的

不理想情況—並且分別設立獨立監護審裁處、獨立公共監護

人（Public Guardian）或倡議人（Public Advocate）及獨立公共

信託人（Public Trustee）的專責法定獨立辦事處，其中帶領發

展的省份為維多利亞省（於1987年立法）及新南威爾斯省（於

1989年立法）。

香港於《精神健康條例》第IVB部所展現的成人監護系

統，有以下特色：

（一） 成立獨立監護委員會，作為獨立類司法審裁機構，處理

監護申請及定時覆核監護令。

（二） 每宗申請必須連同兩份醫療報告提交，其中一份必須有

“核實醫生”（Approved Doctor）的報告，意思指精神

科專科醫生的報告。

（三） 社會福利署必須為每宗申請進行深入社會背景調查及撰

寫社會背景調查報告。

（四） 每個監護申請必須經過公開聆訊，經由最少三人的獨立

聆訊小組審理後，作出裁決。書面裁決及決定理由必須

於聆訊日起七個工作天之內簽發。

（五） 採用現代化專業多界別組合的聆訊模式。委員會成員分

為三組，(A)律師成員，(B)專業成員（包括專科醫生、

心理學家、資深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等），及(C)

社區代表（即具親身照顧精神缺損人士經驗人士，多為

弱智人士家長組織代表及照顧罹患精神作事能力缺損的

長者的親屬）。

至於使用類別，即當事人屬於各種精神缺損類別（或稱

殘疾類別-Types of disability），近十多年來，即2002年至今，

與其他已備設成人監護系統的國家一樣，使用者由弱智人士轉

為長者為多，這也證明成人監護系統是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一

種有效便捷的法定方法，不容置疑。香港的使用率近數年來，

約80%為65歲以上人士，罹患各種認知障礙症，其中血管性痴

呆症及失智症（多為亞氏痴呆症）佔60%4。

4 資料來源：監護委員會第五份報告書（2012-2014年）

百
份
比

%

精神病 弱智 中風/腦血管
意外/血管性

痴呆症

痴呆症
（阿氏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

早老性痴呆症）

其他
（包括意外）

殘痴類別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2012 2013 2014



20 21

監護原謎

20 21

單元一：背景

第3章 精神作事能力的評估

究竟法律及精神專科如何決定或評估精神行為能力

（capacity assessment）呢？兩者又應否或可否結連在一起呢

（married together）？

這是一個既有趣又重要，兼且嚴肅而複雜的課題。

普通法推定每人均具有精神行為能力，這是任何精神行

為能力評估的起始點。此外，法律定義（legal test）及整套框

架與精神科的評估準則及結論必須一貫和同步，這點至為重

要。當事人被醫生評估為失去作事能力及經法庭或監護審裁

處裁決後，方可被收容監護，達致保護、充權及促進利益的目

標。

美國自1980年代始，已發現精神專科潛藏了一個新的龐大

研究空間，這就是作決定的精神“作事”或“行為”能力的評

估（Decision making capacity）。這個新領域始於評估病人能

否作出醫療決定。1998年，由Professor Paul Appelbaum領導的

團隊（MacArthur Group）創立了一套統一量表，名為MacCat-T

（T代表Treatment–即是治療），並於2001年發表研究結果

（Grisso and Appelbaum），此外，團隊中另由Marson帶領於

2000年研究及評估作財務決定的精神行為能力。他們的設計，

也成為今日最現代的法律及精神科評估框架最為基要的原則。

MacArthur Group所研發的評估量表，有四個元素，測試

當事人是否能夠：

（一）明白（understanding） 明白及保留關於將來要作決

定的事務（例如：做手術）

的資訊；

（二）意識（appreciation） 理解上述資訊（即明白該資

訊重要並且與自我本身有適

切關連）；

（三）推理（reasoning） 運用及權衡（weighing）該

資訊作用決定，例如：比較

不同選擇的優劣或得益及風

險；及

（四）選擇（expressing choice） 明確表達所選取的項目。

以上四個元素，突顯了現代化的精神作事能力的重要醫

學框架—功能性門檻（functional threshold），其特色是包含

兩個組成部份，就是評估必需取決於特定時間（time-specifi c）

及特定事項（task-specific）。以上提及的框架，與1994年英國

Re C1個案內Dr Eastman提出的三個元素組合而成的論點近乎

1 Re C (Adult: Refusal of Treatment) [1994] 1 WLR 290 Family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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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其立論被英國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採納並於

1995年發表的“Report on Mental Incapacity”作出推薦，並且為

2005年英國《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定調。

有一點必須強調，任何統一評估量表，包括現時常用的

簡短智能測驗（MMSE-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及蒙特

利爾智力測試（MoCA-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等，均

為量表，分數只是客觀臨床數據，病人被評估為失去精神行為

/作事能力與否，仍取決於精神科醫生的臨床精神狀態檢查，

觀察及判斷（Mental State Examination），不難想像，某大學

教授或律師，患了阿氏痴呆症，但他的MMSE得分為29分，甚

至30分（滿分），故此，臨床病史還是最重要的資料2。

英國的《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MCA）第3(1)條，也列出相類似的條文：

(1) “In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a)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 a person i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for himself if he is unable—

(b)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decision,

2 失智症船歌，第168頁，白明奇著，第一版2009。

(c) to retain that information,

(d) to use or weigh that information a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decision, or

(e) to communicate his decision (whether by talking, 

using sign language or any other means).”

英國的法律發展素以穩健進取的作風見稱，於M C A

的第 2(1)條，加上了多一個門檻—診斷門檻（ d iagnos t i c 

threshold）：-

 “People who lack capacity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 person lacks capacity 

in relation to a matter if at the material time he i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for himself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 because of an impairment of, or a disturbance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ind or brain.”

診斷門檻有其實質意義，因近年的醫學研究清楚指出精

神問題與作決定能力缺損息息相關，有一項研究3提出以下失

去管理財務能力的情況：

3 Marson DC, Martin RC, Wadley V, et e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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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長者 5%

患輕微認知缺損（MCI –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18%

輕度失智 74%

中度失智 95%

另一項研究 4指出輕度亞氏痴呆症人士，已經同時患上

嚴重財務管理能力缺損。另外，有關中風後患認知障礙的研

究5，亦指出中風後的病人於往後的三個月到14年內，其精神

行為能力缺損病發率高企並維持於21%-22%。同期另一項挪

威的研究指出，中風後一年內患精神能力缺損的比率可高達

57%。6

至於香港，實施已久的《精神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

136章）（Mental Health Ordinance, Cap. 136），又如何釐定精

神行為（作事）能力缺損的法律框架呢？

開始探討這個課題前，首先要提出一個有趣的說法：精

4 Assessing Financial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 Disease, Daniel C Marson, 
and Others (Arch Neurol, Vol 57, June 2000)

5 Prevalence of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26 September 2012), Abdel Douiri 
and Others, South London Stroke Register 1995-2010. Stroke. 2013; 44: 138-145

6 Ihle-Hansen H and Others, Incidence and subtypes of MCI and dementia 1 year after 
first-ever stroke in patients without pre-exis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Dementia 
Geriatrics Cognitive Disorder 2011; 32: 401-407.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MIP）未必

一定失去精神行為能力。英文是a 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may not be mentally incapacitated。這是正確的說法，但原因是

什麼？

《精神健康條例》第59O條為批准監護令訂立了四項準

則：-

“(3) 在考慮監護申請的實況以決定是否就一名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的人而根據第(1)款作出監護令時，監

護委員會須遵守和運用第59K(2)條提述的事宜或

原則，此外，尚須運用下述準則，即監護委員會

信納以下事項—

(a) (i) 屬精神紊亂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精

神紊亂的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

收容監護；或

 (ii) 屬弱智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弱智的

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收容監

護；

(b) 上述的精神紊亂或弱智（視屬何情況而

定），限制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就與其

個人情況有關的所有或佔相當比例的事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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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理的決定；

(c) 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特定需要只有在

其根據本部獲收容監護的情況下方可獲得滿

足及照顧，且在有關的情況下沒有其他較少

限制或侵擾的方法可用；及

(d) 為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福利或為保護

他人着想，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應根據

本部獲得收容監護。”

這套準則的首兩個準則，便是香港本地精神行為能力法

律的基礎所在。基本來說，由以下兩部份組成：- 

（一）診斷門檻（Diagnostic threshold）

依據《精神健康條例》第2條，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

定義，是指精神病患者（Patient或mentally disordered）或弱智

人士，前者再細分為四個類別7。簡單來說，當事人必須由醫

7 “精神紊亂”（mental disorder）當用作名詞時指—

(a) 精神病；

(b) 屬智力及社交能力的顯著減損的心智發育停頓或不完全的狀態，而該狀態
是與有關的人的異常侵略性或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有關連的；

(c) 精神病理障礙；或

(d) 不屬弱智的任何其他精神失常或精神上無能力。

生評估為患有上述一項或多項相當嚴重程度的精神缺損8。

（二）功能門檻（Functional threshold）

該人士同時因患有較嚴重的精神問題導致其作決定的能

力受到限制9。面對他本人的特定需要，無法解決或滿足10。

也即是說，在功能運用時，當事人無法具備相約精神行

為能力，為自己解決面對的問題（例如：到銀行提款，決定所

需款額數目及進行運算，支付自己的生活費用）。功能門檻的

評估，也切合了世界先進國家精神科評估準則及精神行事能力

法律的要求。

進行功能門檻評估，還需運用兩個大原則： -

（一）特定時間（time-specifi c）

意指評估必須為指向一個特定時間，以評估當事人在該

時段內，是否患有精神行事能力缺損。

（二）特定事務（task/decision-specifi c）

這原則是規定精神行為能力的評估，必須針對某項指定

8 《精神健康條例》第59O條(3)(a)

9 《精神健康條例》第59O條(3)(b)

10 《精神健康條例》第59O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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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範圍。例如：當事人是否有精神行為能力投票、駕駛、訴

訟、認罪、結婚、買賣樓宇、簽立遺囑或授權書等等。

結論：縱然香港未具備如英國般一套完備及現代化的精

神行事能力法律，但《精神健康條例》第Part IVB部仍勉強保

存精神作事能力法律的基要原則。

第4章 行事準則：
 最佳利益及代決模式

失去精神作事能力人士的事務有需要作決定時，作決定

的人（包括近親、照顧者、社工、照顧員、專職訓練員、院舍

職員、社監、院長、護士、醫生、銀行及法庭）應以哪些原則

（principle）為依歸呢？

目前，替代決定系統（Substitute Decision-making）[又稱

代決系統（Proxy decision-making）]有兩套行使模式。

大部份北美國家採用“代入模式”（Substituted Judgement 

Model），舉例說，個案經理或監護人作決定時，必須代入當

事人的本身，以探求他/她會如何作出決定作為考慮的基本元

素，故此，他們必須盡可能取得當事人本身各方面的一切資

料，包括當事人的人生經歷、性情、傾向、偏好、性格、以前

清醒時曾表達的意願，彷如變成當事人一樣（stepping into his/

her shoes）而作出最後決定，其“主觀”程度甚至乎令所作出

之決定，在一般合理的人眼中，未必視作有益處。

普通法國家以英國為首，則發展成為今天的“最佳利益

模式”（Best Interests Model）。該模式內有兩個元素，即“最

佳利益”及“必須”（或作“必要”）[Necessity]，必須合而

為一。作決定的人，必須客觀衡量所作之決定是否符合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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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利益，在考慮時，必須平衡該決定帶來的益處及風險或

負擔，考慮兩者的比重，透過專業及/或獨立第三者的評估，

作出最終決定。至於當事人的意願，雖然會作為考慮的因素之

一，但不是唯一的考慮。

簡單來說，“代入模式”（Substituted Judgement Model）

以當事人的主觀意願為依歸，“最佳利益模式”（B e s t 

Interests Model）則以客觀的量度為基礎。但是兩者的目標一

致，均希望為當事人找出最理想的解決方法。

香港跟隨英國，採用“最佳利益模式”。英國自2005年

通過《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後，進一步

發展這個「替代決定」的操作模式。由作醫療決定的範疇，擴

展至其他福利及財務決定方面去。英國有數間醫院已發展“最

佳利益”量表，以便在選取某個決定時，更能清晰及有系統去

量化或表達各自的優劣。這稱之為“最佳利益平衡表”（Best 

Interests Balance Sheet），以下是一個範例：

A
留在甲安老院（現
時安老院）的好處

B
轉換到乙安老院的好
處（即A&C的壞處）

C
轉換到丙安老院的好
處（即A&B的壞處）

福利利益/負擔

不變

可聘請兼職物理治
療師，提供一星期
一至兩次物理治療
及少量訓練

利益：
(a) 達 到 護 養 院 要

求，若當事人的
健康狀況下滑，
可內部轉到護養
院照顧；

(b) 護理及照顧支援
更集中；

(c) 提供一星期兩至
三次物理治療

社交利益/負擔

負擔：
只可乘巴士、小巴
或的士到達

負擔：
只可乘巴士、小巴
或的士到達

利益：
更為方便，位置鄰
近港鐵站、巴士及
小巴站

情緒利益/負擔

利益：
無適應問題

負擔：
適應問題

利益：
方便家庭成員探望 

負擔：
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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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留在甲安老院（現
時安老院）的好處

B
轉換到乙安老院的好
處（即A&C的壞處）

C
轉換到丙安老院的好
處（即A&B的壞處）

倫理利益/負擔

負擔：
無改善照顧及服務
質素

負擔：
家庭成員可能會因
維持住在現時安老
院，令糾紛升級

負擔：
家庭成員可能會因
執行有關轉變令糾
紛升級

利益：
強化照顧及服務質
素

負擔：
家庭成員可能會因
執行有關轉變令糾
紛升級

醫療利益/負擔

0.5物理治療師、 
保健員1:29.4、
護士 1:18.38、 
護士數目：

利益：
無需改變覆診的醫
院/診所

0.5物理治療師、 
保健員1:49.33、
護士1:18.5、
護士數目：8

負擔：
需要改變覆診的醫
院/診所

1物理治療師、 
保健員1:28、
護士1:10.18、
護士數目：11

負擔：
需要改變覆診的醫
院/診所

財務利益/負擔

負擔：
$10,000，不能購買
額外復康服務

利益：
較低院費-$8,429，
監護人可購買額外
復康服務及儀器

利益：
較低院費-$8,800，
監護人可購買額外
復康服務及儀器

A
留在甲安老院（現
時安老院）的好處

B
轉換到乙安老院的好
處（即A&C的壞處）

C
轉換到丙安老院的好
處（即A&B的壞處）

當事人的意見及意願

無偏好 無偏好 無偏好

家庭成員的意見及意願

第1、第3、第4 及
第6女兒同意建議

第7兒子對有關建議
持開放態度，當獲
取更多新院舍的資
料後，他表示不反
對。

第5兒子不同意轉變
當事人的居所，但
他會尊重監護人的
最終決定

第 2兒子先是不同
意，但知悉轉院會
減少院費開支及方
便 家 庭 成 員 探 望
後 ， 他 表 示 不 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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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留在甲安老院（現
時安老院）的好處

B
轉換到乙安老院的好
處（即A&C的壞處）

C
轉換到丙安老院的好
處（即A&B的壞處）

結論及建議：
- 必要的基本原則，為提升當事人的最佳利益。

- 建議是：

 ．藉此改善照顧當事人的質素，

 ．更好善用當事人的有限財務資源，

 ．讓家庭成員可勤密探望。

- 大部份子女一致同意。

- 建議當事人的居所轉到丙安老院。

- 宿位申請已提交。

沒有國家曾給“最佳利益”制訂法律定義（ statutory 

definition），因著每宗個案，甚或每個當事人的決定均不同，

其樣式多變，背景及內容各異，複雜程度不一，這個“真空”

或不明朗的情況是可理解的。

然而，香港《精神健康條例》第IVC部卻為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的醫療上的最佳利益提供了法律定義，如下：-

“ 符合最佳利益（in the best interests）就對一名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的治療或特別治療（視屬

何情況而定）而言，指—

(a) 為挽救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生命；

(b) 為防止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受損害或

變壞；或

(c) 為達致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的改善，

而符合該人的最佳利益；” 1

其實，英國的《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所提出的法定考慮因素，則較可取及具彈性，節錄如

下：

 “Section 4 Best interests

(1) In determining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what is 

in a person’s best interests, the person making the 

determination must not make it merely on the basis 

of—

(a) the person’s age or appearance, or

(b) a condition of his, or an aspect of his behaviour, 

which might lead others to make unjustified 

1 第59ZA條，《精神健康條例》第IVC部的主要用詞，源自英國Re 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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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s about what might be in his best 

interests.

(2) The person making the determination must consider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and, in particular,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3) He must consider—

(a) whether it is likely that the person will at some 

time have capacity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 in 

question, and

(b) if it appears likely that he will, when that is likely 

to be.

(4) He must, so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permit and 

encourage the person to participate, or to improve hi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as fully as possible in any act 

done for him and any decision affecting him.

(5) Where the determination relates to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he must not,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treatmen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be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bring about his 

death.

(6) He  mus t  cons ider,  so  fa r  as  i s  reasonab ly 

ascertainable—

(a) the person’s past and present wishes and 

feelings (and, in particular, any relevant written 

statement made by him when he had capacity),

(b) the beliefs and values that would be likely to 

infl uence his decision if he had capacity, and

(c) the other factors that he would be likely to 

consider if he were able to do so.

(7) H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if it is practicable and 

appropriate to consult them, the views of—

(a) anyone named by the person as someone to be 

consulted on the matter in question or on matters 

of that kind,

(b) anyone engaged in caring for the person or 

interested in his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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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y donee of a 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 granted 

by the person, and

(d) any deputy appointed for the person by the court, 

as to what would be in the person’s best interests 

and, in particular, as to the matter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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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監護令

監護令在香港實施已逾19年之久，喜見很多罹患精神缺損

的街頭露宿人士、獨居老年人與及無親無顧的長者，經監護人

的協助後，均遷進住安老院舍，接受合適的照顧，從破落潦倒

的景況，轉為儀容整潔，流露滿意的神采。時至今天，監護令

的使用者多數為長者，較少為年輕弱智人士及精神病患者。但

是，有一點必須指出，上述提及的弱智人士及精神病患者經年

月流逝，也漸漸步入“長者”的行列。

本章及第六、七及八章，將以案例作為引子，討論監護

令的操作及權限。

首先讓我們藉以下案例，探討審批監護令的準則。

當事人四十多歲，女性，獨居，患有精神分裂症多

年，擁有頗多物業及資產，多年來她的三位妹妹負責照顧

她，但三位妹妹的其中兩位居於美國，因宗教信仰，對服

用精神科藥物及財務安排意見不一，缺乏互信。不久，當

事人精神狀況每況愈下，終於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住院醫

療，其中一位妹妹成功申請監護令。一年後，經過覆核聆

訊後，當事人因被裁定並非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監護

令被終止。

香港立法局於1997年6月30日，正式通過《精神健康（修

訂）條例》（香港法例第136章），（“條例”），加入第

IVB部“監護”，成人監護系統因而確立，審理監護令申請工

作交由監護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委員會於1999年2月

1日正式開始運作。委員會的本質實為獨立法定審裁機構1，故

此，委員會作出的命令是法定命令。審批監護申請或覆核監護

令時，委員會必須考慮及運用條例規定的四個準則（第59O(3)

(a)，(b)，(c)及(d)條）。簡單來說，四個準則分別是(a)其精神

能力缺損屬嚴重程度，(b)其缺損直接影響甚至乎限制了其作

出合理決定的能力，(c)其特定需要非有監護令不能獲滿足，及

(d)整體而言，頒發監護令是對其有益處。

上述個案牽涉第一個及第二個準則（第59O(3)(a)及(b)

條）：當事人必需患有精神能力缺損至相當嚴重程度，令致當

事人無法為自己的事務作出合理的決定。

上述個案的當事人經過家人一年的家居悉心照顧，接受

精神科日間中心的復康訓練，按時服用精神科藥物，病情穩定

及獲得良好的進展，當事人能再次掌握自己財務的情況，並且

能了解及明白必須持續服藥及接受日間中心的訓練，以達致

持久康復的目標。精神科專科醫生的醫療報告亦確定以上康

復的進度，並指出當事人的簡短智能測驗（Mini Mental State 

1 可參考委員會官方網頁www.adultguardianshi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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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是滿分（30/30）。但是，為確保當事人能夠獲

得最佳保障，官方監護人及主診醫生仍建議延續監護令一年。

最終，由於委員會評定當事人是否有精神缺損時，尤指她在作

出決定的精神行為能力（即決定能力），考慮必須基於特定時

間（time-specific）與特定事務（task/decision-specific）這兩個

原則並以此為依歸，裁定她並非患有法律認定的決定能力缺

損，基於人權的考慮，決定撤銷她的監護令。這是一個正面和

肯定的結果。

至於考慮其他(c)及(d)的準則時，必須找出當事人未獲解

決的困難何在（即“特定需要”何在），是無法運用銀行戶

口？是手術不能進行？或是因當事人反對或家庭糾紛；社工擔

心無權力送當事人到安老院舍接受照顧？這是一個事實的考

慮。當然，最後必須衡量在整體情況下，批出監護令是否符合

當事人福利上的利益，舉一個例子，若當事人銀行戶口只有二

萬元的現金，安居於安老院舍，享有綜合社會援助金，並沒有

手術正在安排中，在考慮到一旦獲批監護令，當事人的人權會

被剝奪，與及若於監護期間去世的話，又要展開死因研訊，委

員會極可能不會批出監護令，因為此舉未必符合當事人的利

益。

第6章 探視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因著家庭的歷史，組成及長久以來

的互動利害關係，家人之間可能早存矛盾，一旦面對突發的壓

力，便會產生衝突，常常損害長者的福利，嚴重的話，甚至令

長者的人權及感知受損。以下的例子，其嚴重性不難想像。

例子一

年老的母親在老人院居住，她患上嚴重認知障礙症，

久居外地的女兒，突然返回香港居住，一天，她不動聲

息，從院舍帶走母親，又沒有帶任何藥物，不知所蹤，兒

子心急如焚。

例子二

長者是年邁的婦人，患上血管性痴呆症，她已去世的

丈夫有三位妻子，她是第三任妻子，她丈夫的兩位已故的

前妻各育有子女，丈夫的子女均不是她所出。她的丈夫生

前是富有的商人，她名下擁有相當多物業及資產。一天，

一房的兒女突然把她接到郊外新市鎮的單位居住，另一房

的兒女遍尋不獲，最終發現新住處，但嘗試入內探訪時，

卻遭到粗魯對待，最後被拒諸門外，報警後，又不獲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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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情況，在家庭糾紛的個案中，相當普遍，奪走當

事人的一方，常認為藉此可盡佔優勢。要解決各種探視的問

題，是否可以申請監護令呢？答案並不簡單。首先，必須探討

法定監護人的權力。

簡單來說，法定監護人共有六種權力1，其中，《精神健

康條例》第IVB部59R(3)(e)條訂定接觸的權力如下：

“ 規定給予任何註冊醫生、認可社會工作者（即社

工）或該命令指明的其他人（如有的話）在有關的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居住的任何地方接觸該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權力”

以上條款指明監護人只能有權安排若干指定人士探望當

事人。也即是說，監護人只獲賦予正面的探視權。於上訴案件 

HCMP 953/2008，高等法院法官裁定法例賦予監護人的六種權

力，類屬特定權力的安排，立法原意是採用了“主要權力”模

式（Essential Power approach）。換句話說，監護委員會並沒有

任何隱含權力，授予監護人，作出任何限制或監控探視的行

為。這個漏洞的後果顯而易見，是一個全輸的局面，最終，尤

其重要的，乃是當事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損害。

1 有關監護人的六種法定權力，請參看第16章。

上述《例子一》的情況，日後兒子若成為監護人，並沒

有權力阻止或拒絕女兒接觸母親。這是不理想的情況，法律

上，兒子只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限制或規管女兒到訪。

另外，《例子二》的情況，另一房的子女則可向監護委

員會申請監護令，以獲得授權進行探視當事人。若仍然被拒

絕，便需要往高等法院申請強制性禁制令，以達致妥善管理探

望當事人的效果，並可申請附帶命令，在進行探訪時，禁止另

一房的子女在場。

每宗獲得批准的監護個案，均有社會福利署社工擔任官

方監護人或個案專責社工，故此，安排探望時若產生爭議，他

們也能作出有效的調解，達致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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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醫療
對一般醫生來說，給無法為自己作醫療決定的病人進行

治療（例如：全身麻醉後進行手術），是一樁頭痛的事情，因

為在病人不知情及未經病人同意下進行手術，可等同牽涉民事

或刑事責任及專業失德，反過來說，醫生因為病人患精神缺損

而不願意給病人進行手術，家人只能感到無奈及沮喪，而醫生

亦有可能觸犯專業失德，最後，病人因得不到治療，變成最終

受害的人。

《精神健康條例》第IVB部59R(3)(d)條訂下監護人有權替

當事人同意進行治療：-

“ 監護人有權代表當事人同意接受醫療或牙科治療，

但只限於當事人無能力理解該治療的一般性質及效

果的範圍內。”

但依據字面上的詮釋，監護人並沒有權替當事人反對進

行治療程序。這是一個不明朗的情況。

例子

張先生，52歲，患有唐氏綜合症，屬輕度至中度智

障，自18歲起，已入住津助弱智人士宿舍，日間到庇護

工場工作。因年紀漸長，最近確診患有初期認知障礙症

（Neuro-cognitive Disorder）（其病情分類為“亞茲海默

症”及前稱“老年痴呆症”）。在一次定期覆診時，發

現腹部有腫塊，經確診後，證實患有小腸氣—腹溝疝氣

（Inguinal hernia），須進行疝修補手術。但醫生與張先生

會面後，發覺張先生雖然沒有表示反對手術，但似乎未能

明白手術的性質及果效，最後不獲安排進行手術，並要求

院舍社工為張先生先行申請監護令，待委任監護人後，由

監護人簽立手術同意書，方排期進行手術。

以上個案突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沒有監護人的情況

下，醫生能否給沒有精神能力作事的病人進行手術（包括牙科

手術）？

答案是可以的。

《精神健康條例》第IVC部59ZF1條訂明，病人如果是精

1 59ZF.何時可無需同意而進行治療

(1) 如擬對本部所適用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治療或督導該等治療的
進行的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認為由於情況緊急，以致該項治療是必需的
和符合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最佳利益的，該醫生或牙醫可無需第
59ZD(1)或(2)條所指的同意而對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該項治療。

(2) 在不抵觸第 (3)款的條文下，在以下情況下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可對無
需第59ZD(1)條所指的同意而本部適用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治
療—

(a) 在該醫生或牙醫已採取一切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定是否已根據
第IIIA或IVB部委任就該人負責的監護人後，並沒有或看似沒有如此委
任的監護人；或

(b) 根據第IIIA或IVB部委任的監護人並沒有在監護令中獲授予第44B(1)(d)
或59R(3)(d)條所指的給予同意的權力。

(3) 凡擬進行第(2)款所指的治療或督導該等治療的進行的註冊醫生或註冊牙
醫認為，該項治療是必需的和符合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最佳利
益的，他可據此無需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或其監護人（如有的話）的
同意而進行該項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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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及無法理解建議中的治療內容及其果效，

而醫生評估該項治療是必須及符合該病人的最佳利益的話，便

可進行相關治療或手術，並不需要獲取該病人或其監護人的同

意。這種法定治療權力的行使，業界簡稱為“Part Four C”，

並已廣泛由醫生行使及採納。自1997年至今，偶然仍有個別醫

生錯誤認為“Part Four C”只適用於緊急及拯救生命的醫療程

序，因而拒絕行使 Part Four C”權力進行“非緊急”或“只供

選取”（elective）等治療項目（例如：上述疝修補手術），這

是不當的觀點及缺失。

何謂“最佳利益”呢？有異於其他有訂立相類法規的國

家，香港《精神健康條例》第59ZA條有清晰的定義，涵蓋廣

泛：

“符合最佳利益（in the best interests）就對一名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的治療或特別治療（視屬

何情況而定）而言，指—

(a) 為挽救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生命；

(b) 為防止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受損害

或變壞；或

(c) 為達致該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及福利的改

善，而符合該人的最佳利益；”

以上的定義，需從狹義角度來解釋，故此應視作為有關

醫療情況的最佳利益（“Best medical interests”）。

醫院管理局在行使“Part Four C”（或作Part IVC）的情

況下，一般會安排兩位醫生簽署於醫療紀錄內，以作備考。

監護委員會早自2006年，已編制第13號小冊子及聯同醫院

管理局進行推廣工作，以協助相關人仕（包括醫生），明白如

何運用《精神健康條例》第IVC部的權力，以達致為該類別病

人的最佳醫療利益行事。“Part Four C”這一項法律條款，確

實比世界各地先進及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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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財務

人一旦失去精神能力處理自己的財務，定必會產生各式

各樣的問題，簡單來說，無法從銀行提款作供養自己之用，為

自己購買食物和日用品、支付安老院舍費用或醫療費用（例

如：手術費）。說得複雜一點，更無法繼續營運生意、管理投

資、舉訟、開立聯名戶口、簽立遺囑、持久授權書或預設醫療

指示，甚或管理自己擁有的物業（包括租務或買賣物業）。最

差的情況，可能引發財產被侵吞，甚至令家庭成員產生互不信

任，因而關係惡化，演變成勢不兩立的破裂關係。

例子一

劉先生，52歲，工人，一生儉樸，十數年前在國內娶

了妻子，誕下一名兒子，今年13歲，剛入讀中學，妻子與

兒子正式取得香港居留權，但未足一年，一家三口長期租

住一個房間，相處融洽，妻子日常打理家務。不幸，劉先

生突然患出血性中風，失去語言能力，右偏癱，大小便失

禁，依靠鼻胃喉管餵食，神志迷糊，醫療團隊評估劉先生

已失去精神作事能力，預後判斷為復原機會渺茫。可幸他

的銀行戶口尚有六十萬元積蓄，可供使用。醫務社工建議

劉太可給劉先生安排出院到安老院舍住宿。

以上的例子，直接的解決方法是申請監護令，由監護委

員會委任一位監護人去運用每月法定上限的“每月款額” 1

（現時為港幣17,000元2），以應付劉先生生活所需。但這方法

卻有不足之處。《精神健康條例》第59R(3)(f)條訂明，監護人

所持每月款項只能用來支付劉先生本人供養利益之用。

“ 59R(3)(f) – 為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

供養或其他利益而代該人持有、收

取或支付在該命令中指明的每月款

項（第44B(8)條所指者）的權力，猶

如該監護人是該筆每月款項的受託

人一樣。”

雖然，支付劉先生每月院舍費用後，尚餘$4,000元，但基

於條例的限制，只能存於監護人的戶口內。故此，劉太及兒子

的日常生活費用，包括租金及學費等等，無從支付，於委員會

聆訊中得到這個突然消息，劉太頗感茫然，失聲痛哭。

這個不合情理的法定限制，在以下的情況令人倍感困

擾。

1 《精神健康條例》第44B(8)條。

2 截至2017年第三季（七月至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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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

吳女士擁有一層物業及小量股票，未婚，六十歲，是

長俸制的中高級公務員，剛退休卻罹患腦血管意外，兩位

醫生評估吳女士為無精神能力作事的人。吳女士銀行戶口

有四百多萬元一筆過退休金，每月長俸為三萬三仟多元。

於出院後，兄弟姊妹給她選擇了一所位於將軍澳區非牟利

機構營運的高質素護理安老院居住。但每月院費高達二萬

六仟元。

以上例子，更令人看見監護令的每月財務上限，並不敷

部份當事人的每月費用，根本談不上每月有沒有盈餘，然而，

吳女士銀行戶口內卻積存了數百萬元的退休金，理應足夠每月

使用有餘，況且吳女士還一直收取每月為數三萬三仟元的按月

長俸。

處理以上情況的方法，基本來說，只有一個，就是向高

等法院提出申請，提請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第7及11

條委任一位“產業受託監管人”（Committee），處理當事人

的全部財務問題，法院可依據第10A、10B、10C、10D、10E條

賦予產業受託監管人廣泛權力，其中包括支付生活費予當事人

的配偶及一直賴以供養的家庭成員。高等法院命令本身在一般

情況下，並沒設定每月上限。監護委員會備有1號（我們的工

作）及14號（如何管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財務）單張供

市民參閱。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當事人的現金以外的資產，如保險

金現金價值、各類牌照、物業、股票或私家車等資產，似乎可

一併由家人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述提及的產業命令，但過程漫

長，又需支付一筆律師及醫生費用等，對一般中、下階層而

言，並不理想。況且，在很多情況下，因資產的特殊類別，向

高等法院作出申請的想法，令人卻步，例如，當事人家中有名

貴的酸枝傢俬和字畫，估算在二手市場可值十萬元以上，最

終，可能由房東收樓清場時舉行拍賣，取回數十元。這是因為

監護人無權出售財產。又例如，當事人以前購買了小量迷你債

券，由於集體訴訟緣故，突然獲發補償金3萬元，最終，無人

認領。這是因為監護人無權簽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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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本港社會近日有提及一個特別的名詞–“長者三寶”。

其他類同的叫法有“人生三寶”或“平安三寶”。在澳洲，也

會叫“聖潔三重奏”（Holy Trinity）。這是什麼東西?其實，

是指長者可以為自己預先簽立三份預設而具法律效力的文件，

若日後在預計不到的情況發生時，自己的各樣主要事務，可以

按自己的心願和設計順利執行，該三份文件為: -

1. 平安書（即遺囑）（Will）

2. 持久授權書（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EPA）

3. 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tatement）（AD）

採用“三寶文件”這個較為中性的用詞，似乎較為適

合。近兩年，有明顯趨向訂立第四寶：“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

劃”因此，“四寶文件”的名詞會較為合適。

四寶文件內容較為複雜及影響個人事務深遠，故此，當

事人應該尋求對該等範疇有深入認識的律師、社工及醫生協

助，才可簽立。現時，香港並不存在任何獨立公署提供一站式

的諮詢或服務，情況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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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平安紙（遺囑）
 四寶文件之一是平安紙
 （遺囑）。

這文件是一份有效處理遺產的工具，可以分配繼承權，

把身故後財產按意願贈予不同遺囑受益人，以滿足個人心願。

除此以外，亦可以減少日後有關繼承的爭議。香港的

《遺囑條例》（香港法例第30章）有清晰條款，指定簽立的方

式，第5(1)及(2)條指定：-

“ 5. 遺囑的簽署及見證

(1) 除第6及*[23D]條另有規定外，遺囑須符合以

下規定，否則無效 —

(a) 以書面訂立，並由立遺囑人簽署，或由其

他人在立遺囑人面前並依其指示簽署；

(b) 看來立遺囑人是欲以其簽署而令該遺囑生

效的；

(c) 立遺囑人是在2名或2名以上同時在場的見

證人面前作出該簽署或承認該簽署；及

(d) 每名見證人在立遺囑人面前（但不必在其

他見證人面前）—

(i) 作見證並簽署該遺囑；或

(ii) 承認其所作的簽署，

但無須符合任何見證的格式。

[比照1982 c. 53 s. 17 U.K.]

(2) 任何看來是體現立遺囑人遺願的文件，即使

未有按照第(1)款所述規定訂立，但只要有人

提出申請，而法庭在無合理疑問的情況下信

納該文件是體現立遺囑人的遺願的，則該文

件須當作已妥為簽立。”

法律主要規定立平安紙人士必須在最小兩位獨立見證人

面前，在文件上作出簽署，該兩位見証人亦需簽署於文件上，

他們不可能是遺產受益人或其配偶。

隨著人口嚴重老化，失智症患者增多，而資產值近年

不停膨脹，故此平安紙的法律爭議亦不斷增加，主要的爭議

點有二；（一）立遺囑者簽立時是否缺乏相應的精神作事能

力，即“簽立遺囑精神能力”（Testamentary Capacity）；及/

或（二）簽立時，立遺囑者因為精神能力缺損，在不當影響

（undue infl uence）下簽立該份遺囑。在爭產的案件中，通常會

採取以上兩點作為挑戰的基礎，以求獲法庭批准，裁定該份遺

囑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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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作遺囑的精神能力”呢？

1970年英國案例Banks v Goodfellow1早已作出相關法律

準則，今天看來，與上文提及的“功能/特定決定精神作事能

力”一致：

立遺囑者必須明白：（一）其財產的性質（種類）及程

度（價值），（二）受益人與他本人的關係，及（三）遺囑內

文（尤指分配方面）的性質及效力（結果）。

簡單來說，立遺囑人必須能展示以下四種能力：

（一） 明白其財產的程度；

（二） 評價受益人與他本人的直接關係；

（三） 解說其分配的原因及明白帶來的結果；

（四） 表達最終的選擇（即在遺囑上作出簽署）。

在實務上，立遺囑人需要於兩個階段均具有“簽立遺囑

精神能力”，第一，擬備遺囑內容的時候能向律師作出指示；

第二，簽立遺囑的時候。以上要求，突顯出功能性評估的準

1 另一宗出名的案件為Re Beaney，亦採納同一原則。

則，兼備“特定事務”及“特定時間”兩個元素。

香港沿用普通法，故此以上案例適用於本港，英國自2005

年頒佈《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後，2015年

出現多宗遺囑爭議案例，於2015年Walker v Badmin2一案中，再

次確認，自Banks v Goodfellow案件以來，沿用的普通法原則，

今天仍然適用。

《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未有細分各

種精神作事能力的評估準則或細節，但保存普通法有關精神作

事能力的多個重要原則，其中，有以下兩個情況值得留意：

（一） 法律推定任何人士均具有精神行為能力/作事能力。

（二） 經多番協助始能作出合理決定的人士，不可視作缺乏精

神行為能力/作事能力。

為了減少日後的爭議，遇有家庭特殊情況的話，意欲簽

立平安紙的人士或其家屬，應考慮首先獲取精神科專科醫生的

評估，才進行簽立遺囑。

從法庭上爭產個案所見，專科醫生往往被法庭傳召或

邀請出庭作出專家證供或意見，或提供事後（追溯）精神

2 [2015] WTLR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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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評估（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故此，英國2014年

Simon v Byfrod and others3一案中，大法官Lord Lewison指出，

醫生（例如家庭醫生）一直以來替當事人作出的病情筆記

（contemporaneous notes）是極之重要的證據。這一點是精神科

醫生及家人值得留意的。

3 英國上訴庭案件[2014]EWCA280.

第10章 持久授權書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四寶文件之二

世界各地，尤指歐洲（如英、德兩國）、美洲及澳洲正

面臨嚴重人口老化問題，有人比喻為高齡海嘯災難（Aging 

tsunami）。

上文提及，2017年2月，香港政府統計處發表了2016年中

期人口統計報告，再一次證明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近

十年間，65歲以上人口由12%上升至16%，以726萬人口計算，

65歲或以上人口為116萬，老年撫養比率，由2011年至2016年

的5年間，竟自177躍升至218。

高齡人士，較容易患上各種嚴重疾病，導致精神作事能

力缺損，以下是常見的病況：-

． 失智症（如亞氏痴呆症等等，自DSM-V1後，統稱為“認知

障礙症”（Neuro-cognitive Disorder））

． 腦部受傷（如交通意外或因跌倒導致）

． 缺氧性腦部受損（如自殺未遂）

1 DSM-V（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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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Stroke，泛指缺血性中風）

． 腦血管意外（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 CVA）

． 精神科疾病（Mental illness）

年老有病，無可避免，但隨著醫療技術及健康資訊愈見

發達，人的壽命就變得愈長，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各種問題

如醫療、個人照顧、住宿、財務等，便日漸浮現，家人關係可

能因而變得緊張，並且互相猜疑。因此，雪上加霜的情況，時

會出現，甚至乎亦會發生虐老情況。

針對以上的情況，仿效其他先進國家的做法，香港也有

現存法律可用，作出未雨綢繆的對策。

案例

陳先生，70歲，商人，已婚，無兒女，擁有自己的工

廠和辦公室，他與太太同為公司股東，與太太另有聯名物

業作自住之用，此外，他本人名下有一所住宅物業收租，

又擁有數個銀行戶口，內有現金一百萬元及大量股票。陳

先生沒罹患長期病患，又喜愛做運動。他明白自己日漸年

長，以防患未然，他到律師事務所簽立了一份全權的《一

般授權書》。

某天早上，陳太太突然發覺陳先生陷入昏迷，急忙

召喚救護車將陳先生送往急症室，最後陳先生被確診為隱

性心臟病發導致腦部缺氧，一直昏迷不醒，依賴鼻胃喉進

食，復原機會甚不樂觀。

陳先生的生意、物業及財務，與日後起居照顧的費

用，如何是好？

上述提及的一般授權書（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可

幫上忙嗎？答案是否定的。長久以來，依據英國Drew v Nunn 

(1879) 4 QBD 661一案的裁決，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內，一般

授權書於授權人（donor）一旦失去精神作事能力時便會自動

失效，這法律情況明顯極不理想，因為此刻正是授權人最需要

有法定代表協助的時候！

因處理財務涉及重要問題，故此，必須首先探討持久授

權書（EPA）的現行情況，簡單來說，藉著一份有效的EPA，

上述個案中陳先生的財務問題便可獲解決。

由於上述普通法的限制，成立持久授權書系統必須以明

文法處理及作為法律基礎。香港仿效英國當年的系統，於1997

年回歸前，立法局通過《持久授權書條例》（香港法律第501

章）。在此必須首先強調，持久授權書沿用至今，只限於採用

特定授權模式（specific power）而其作用亦僅限於管理財務而

已。

持久授權書的好處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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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2008年3月發表《持久授權書報

告》的第三章指出，有下列好處，其中，請特別留意第 (1)

點： -

“ (1) 它容許個人選擇誰人（可多於一人）在他變為

無能力照顧自己的事務時代他這樣做；

 (2) 它可以避免為委任受託人照顧個人的事務而展

開昂貴和可能會令人煩惱的法庭程序；

 (3) 它提供一個有效率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以管

理個人的財產。 2

 (4) 使用持久授權書不僅對授權人有益處，亦對

授權人的家人有利，否則其家人在管理他的

事務時，可能要面對極大困難和煩惱。從社會

較廣闊的層面來看，持久授權書的使用可避免

無必要地運用緊絀的法院資源來管理個人的事

務。”

從上列各種好處來看，持久授權書最大的優點是可以令

到授權書的委任不會於授權人失去精神作事能力時失效。

由於持久授權書使用率奇低，自1997年至2006年只有18份

2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Safeguards Against Abuse，艾伯塔法律研究院，第
88號報告書，2003年2月。

持久授權書在高等法院註冊，故此，政府於2011年12月29日刊

憲修例，並於2012年7月3日實施新修訂的法例。主要修訂範圍

有以下各點：-

1. 兩位專業見證人（醫生及律師）可分別先後見證授權人簽

立持久授權書，但相隔不可多於28天3。修例前，醫生及律

師作出見證時，必須同時在場。故此，這修訂可帶來使用

的方便。

2. 簡化格式—持久授權書格式及其相連的說明資料部份

（即“使用本表格須知”）採取更清晰的格式及以淺白的

語文表達。

促使以上的改革，主要原因是持久授權書的使用率低至

不可接受的情況，以下的資料有助了解香港與英國和新加坡的

明顯分別。

3 第501章《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條 簽立持久授權所需的精神上行為能力
及正式手續

(1) 訂立一項持久授權所需的精神上行為能力為第2條所指的精神上行為能
力。

(2) 簽立一項持久授權時，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a) 除(b)段另有規定外─

(i) 授權人須在一名註冊醫生及一名律師面前，簽署訂立該項持久授
權的文書；而

(ii) 授權人須於該文書在註冊醫生面前簽署的同時，或於該項簽署後
至自該項簽署的翌日起計的28天屆滿之間的任何時間，在律師面
前簽署該文書；（由2011年第25號第3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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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年份 數字

13/14 311,000

14/15 410,000

15/16 547,021

新加坡 

年份 數字

2010 476

2011 871

2012 1,763

2013 2,375

2014 5,134

2015 8,456

香港

2012年7月修訂的《持久授權書條例》，仍然保留原有兩

項特色：-

1. 受權人（Attorney）只能有權代管理財務。

2. 持久授權書文本（格式）採用特定授權的模式（第501A章

《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附表1 [表格1]及附表2 [表

格2]均收錄於本書附錄內的附件5 [單一受權人]及6 [多位受

權人]），換句話說，持久授權書不可像一般授權書一般，

不需挑選，便可作出全面概括權限。反之，持久授權書法

定格式的第2項(1)或(2)小段必須填寫，否則，該持久授權書

不能成立。上述2項(1)及(2)兩段內文如下：-

“ 2. 受權人的權限

[ 你須指明你授權受權人辦理甚麼事宜。你不能將

處理你所有財產及財政事務的概括權限授予受權

人，否則你的持久授權書將會無效。你可（二擇

其一）在第(1)分段藉剔選任何或所有適用的方格

來指明你授權受權人辦理甚麼事宜，或不剔選任

何方格，然則你須在第(2)分段列出你授權受權人

就哪些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行事。如你剔選

了第(1)分段的任何或所有方格，你仍可在第(2)

分段列出任何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授權受

權人就該等財產或事務行事。切勿既不在第 (1)

2001

1

2004

3

2008

5

2012

6

2005

5

2009

7

2013

36

2002

2

2006

7

2010

6

2014

83

2003

0

2007

4

2011

9

2015

90

2017

288

2016

174

香港持久授權書註冊數字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註：#未有紀錄可取 香港持久授權書註冊總數：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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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剔選任何方格而又不在第(2)分段列出任何財

產。 ]

(1) 本人的受權人有權代本人行事如下：

 □ (a) 收取須付予本人的任何入息；

 □ (b) 收取須付予本人的任何資金；

 □ (c) 出售本人的任何動產；

 □ (d) 出售、出租或退回本人的居所或任何不動產；

 □ (e) 使用本人的任何入息；

 □ (f) 使用本人的任何資金。（2013年第13號第59條）

 □ (g) （由2013年第13號第59條廢除）

(2) 本人的受權人有權就下列財產或財政事務代本人行事：

〔如欲受權人只就你的某些財產或財政事務代你行事，你

須在此處將之列出。〕”

因應上述2008年3月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的另一項建

議，該委員會於2009年7月展開諮詢，目標是展望與其他先

進國家一樣，將持久授權書的可授權範圍延伸至個人照顧

（personal care）及健康護理（health care）。

在下一章，將會探討這個發展。

第11章 持續授權書
 (Continuing Powers of Attorney)
 (“CPA”)

你可以自己預先委任監護人嗎？

英國於2005年通過全新的《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MCA），把持久授權書（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發展成為“永久授權書”（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LPA），並訂明分為兩類1：(1)物業及財務永久授權

書（Property Lasting Powers of Attorney）及(2)個人福利永久授

權書（Welfare 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顧名思義，獲第(2)

類委任的承權人（或稱受權人）（Attorney），便有權處理授權

人（即訂立永久授權書的人）的福利及健康護理（包括醫療決

定）的事務。也即是說，英國人可以透過簽立一份包含兩類授

1 《2005年精神行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第9(1)條訂明，永久
授權書（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賦予受權人權限就授權人的“個人福利”
（或與其個人福利有關的指明事項）及“財產及事務”作出決定。第17條訂
明，可就授權人的個人福利行使的權力，擴闊至特別包括：

(a) 決定授權人居於何處；

(b) 如授權人須與指明人士保持接觸，則決定接觸應以甚麼形式進行；

(c) 作出命令禁止被指名者接觸授權人；

(d) 同意或不同意讓為授權人提供健康護理的人對授權人進行或繼續進行治
療；及

(e) 指示負責為授權人提供健康護理的人可容許另一人接替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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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永久授權書，自己委任他揀選的人士作為承權人，達致全

權監護人的效果。

新加坡於2008年仿效英國的做法，訂立本土的精神行為能

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心智能力法》）。

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上文提及，法律改革委員

會（LRC）於2009年再度展開公眾諮詢，及於2011年7月作出

13項建議，其中至為重要的建議是將持久授權書的適用範圍，

擴闊至個人照顧事宜，希望仿效澳洲首都領地（即堪培拉）的

做法，如下2：-

建議4

我們建議應訂定法律條文，容許把個人照顧事宜的決

定納入持久授權書的適用範圍。法例應訂明該類決定可涵

蓋下述事宜：

(a) 授權人居於何處；

(b) 授權人與誰同住；

(c) 授權人是否就業，如授權人就業，則於何處就業及就業

情況如何；

2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持久授權書：個人照顧事宜”報告書，2011年7月，
第52頁。

(d) 授權人接受甚麼教育或訓練；

(e) 授權人是否申請牌照或許可證；

(f) 授權人的日常衣著和膳食；

(g) 是否同意讓授權人接受法醫學的檢驗；

(h) 授權人會否出門度假和會前往何處度假；

(i) 與授權人的個人照顧有關的法律事宜；

(j) 不讓個別指定人士接觸或聯絡授權人的權力；及

(k) 與授權人的健康護理有關的決定。

另一項重大的建議，是有關持久授權書的監管工作。自

1997年始，香港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事務，有關法律

上的審裁職責，已採用澳洲各省（尤指新南威爾斯）的行政或

類司法審裁處模式，交由監護委員會主理，而有關持久授權書

的監管工作，則由法庭負責。法律改革委員會現建議改變持久

授權書的監管方式，從以往由法庭監管，擴至交由監護委員會

及法庭先後監管，以方便相關人士使用3。

立法的工作，現正由律政司主理，2011年已成立跨部門工

作小組（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Group – IWG），工作小組考

3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持久授權書：個人照顧事宜”報告書，2011年7月，
第11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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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了2011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內的多項重要建議如下：-

(a) 擴大持久授權書的範疇，納入授權人的個人照顧決定；

(b) 增加監護委員會及法庭權力，監管持久授權書委任的承/受

權人，及裁決有關持久授權書的糾紛；及

(c) 撤銷持久授權書法例（第8(1)(b)條）的限制；該限制是指持

久授權書的授權人不能概括性授予受權人對其財產和財務

事宜全面權力。

(d) 有關多於一位受權人被委任時，現有持久授權書法例的

（第15(1)條），無清楚表示受權人是共同或共同及各別

被委任，新例中會訂明，眾受權人應被視為共同受權人。

此舉回應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對《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

訂）草案》提出的關注。

(e) 目前小組的修例建議頗多 4，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建議以

立法方式創設全新的持久授權系統，新的授權工具名為

Continuing Powers of Attorney (CPA)（即持續授權書）。這名

稱有別於英國、新加坡和澳洲。擬議中的變動將會大大改

變現行的法定制度，原因是若只是修改現有《持久授權書

條例》，會令公眾帶來不必要的混亂。

4 律政司於2017年2月18日香港第二屆監護會議的演辭。

簡單看來，立例的方向有以下兩個主點：-

(a) 以獨立法案《持久授權書條例》（Continuing Powers of 

Attorney Ordinance）規管將來的持續授權書，授權書的適用

範圍將會包括決定有關授權人的(i)個人照顧；及(ii)財產及

財務事宜。 

(b) 現有《持久授權書條例》將不會被廢除，法庭可繼續監管

在新例生效日之前已經簽立的持久授權書。

持久授權書vs持續授權書

持久授權書 建議的持續授權書

範疇 ． 財產及財務事宜
． 個人照顧

． 財產及財務事宜

授權
人

． 年滿18歲人士；並非破
產或無精神行為能力人
士或

． 信託機構

． 年滿18歲人士；並非無精
神行為能力人士（及若為
財產及財務事宜-並非破
產）或

． 信託機構（只限財產及財
務事宜）

兩位
或以
上受
權人 

． 共同或共同及各別；

． 若無指定：持久授權書
未能成立 

． 共同；共同及各別；或於
某些事宜共同，及於另一
些事宜共同及各別；

． 若無指定：被視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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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授權書 建議的持續授權書

受權
人對
授權
人的
職責 

． 受信性質

． 受權人的職責，包括，
特別指：- 

- 盡職盡責、誠實行使
權力；

- 保存正確的帳目和記
錄；

- 不進行任何與授權人
產 生 利 益 衝 突 的 交
易；及

- 不要將授權人的財產
與 其 他 財 產 混 在 一
起。

． 與持久授權書相同，再加
上以下附加職責。

． 受權人行事必須以授權人
的最佳利益為依歸，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考慮授權
人可確定的意願及感受。

． 受權人在可行及適當時必
須諮詢(i)授權人在授權書
內指定若事情發生時需諮
詢的任何人士；及 (ii)任
何關心授權人福利或與其
福利有利害關連的人士的
意見。

簽立
文件

． 附屬法例的指定表格

． 附屬法例的指定表格

． 指定表格提供予受權人代
為決定：(a)授權人的物業
及財務事宜；或 (b)授權
人的個人照顧；或(c)上述
(a)及(b)兩者。

註冊 ． 必須到高等法院登記處註冊

註冊
通知

． 授權人

． 任何並非申請註冊的受
權人

． 其他獲提名接獲通知兩
位人士

． 若授權人不打算提供任
何人姓名，授權人必須
於指定表格內刪除有關
段落。 

． 授權人可提名（上限）五
位人士接受通知。

． 若授權人不希望作出提
名，授權人必須於指定表
格內作出聲明。

持久授權書 建議的持續授權書

撤銷

． 授權人提出或授權人或
受權人去世

． 受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

． 受權人破產 

． 受權人放棄授權

． 法院命令

． 普通法 

． 授權人提出或授權人或受
權人去世

． 受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

． （涉及授權人的財產和財
務事宜）受權人被破產、
清盤或解散

． 受權人放棄授權

． 監護委員會命令

． 法院命令

． 普通法

訴訟
地點

． 法院

． 監護委員會及法院

． 申請程序–先向監護委
員會提出

． 於決定是否轉介申請予法
院前，監護委員會必須考
慮一系列的事宜*

實務
指示 

． 不適用
． 法院可作出實務指示監管

法院與監護委員會之間轉
介個案之程序

*： (a) 涉及該持續授權書的後果或撤銷該文書的前提下，是

否涉及第三者；

 (b) 申請是否涉及複雜或嶄新法律爭議點，而法院是一個

更適合裁決的機構；及 

 (c) 處於該情況下，任何其他相關事項，。



76 77

監護原謎 單元三：四寶文件

律政司於2017年12月28日就CPA草案作公開諮詢，計劃於

2017/18立法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

草案由11部份組成，共有89項條文。其中值得留意的內

容，是有關授權人在個人照顧的權力方面，設有若干限制，也

即是說，授權人不可授予受權人以下權力：-

5. 關於個人照護事宜的決定：限制

(1) 關於個人照護事宜的持續授權的承權人，不得

決定作出任何以下事宜—

(a) 於授權人在生時，移除其身體的非再生組

織或任何器官—

(i) 以供移植予另一人；或 

(ii) 作不符合授權人最佳利益的任何用途； 

(b) 在授權人具有生殖能力（或合理地相當可

能具有生殖能力）的情況下，對授權人施

行絕育； 

(c) 在違反授權人的意願下，將授權人送入

《精神健康條例》第2(1)條所界定的精神病

院，以治療精神紊亂； 5

5 參考︰《2000年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蘇格蘭）法令》（Adul ts  wi th 
Incapacity (Scotland) Act 2000）第16(6)條。

(d) 對授權人進行續命治療，或拒絕讓授權人

接受續命治療，或中止授權人的續命治

療 6； 

(e) 為授權人訂立、更改或撤銷預設指示 7； 

(f) 令授權人參與醫學研究或試驗性質的醫護

服務； 

(g) 令授權人接受電痙攣治療法或精神病外科

手術 8； 

(h) 令授權人接受生殖科技程序（《人類生殖科

技條例》（第561章）第2(1)條所界定者）； 

(i) 令授權人接受香港法律所禁止的醫護服務或

醫療程序； 

(j) 令授權人接受屬訂明種類或形式（為施行本

條而訂明者）的醫護服務。 9 

6 根據2011年《報告書》建議3，“個人照顧事宜”的定義並不包括涉及給予
或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決定。

7 根據2011年《報告書》建議3，“個人照顧事宜”的定義並不包括涉及作出
或撤銷預設指示的決定。

8 本條第(2)(a)至(c)及(e)款參照澳洲首都地區《2006年授權書法令》（Powers of 
Attorney Act 2006 of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第37(1)條。

9 本條第(2)(a)至(e)及(j)款參照2011年《報告書》建議 5並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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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條中—

  預設指示（advance directive）就精神上有能力

行事並年滿18歲的人而言，指該人以書面作出的

以下決定：於一個較後時間，在指明情況下，在

該人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時，接受任何特定治

療，或拒絕於一個較後時間，在指明情況下，在

該人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時，接受任何特定治

療； 10

  器官（organ）具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465章）第2條中器官的定義(a)段所給予的涵義；

  續命治療（life-sustaining treatment）就某名個

人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治療：按向該名個人

提供醫護服務的人的意見，為維持該名個人的生

命，有必要進行該項治療。 11 

10 參考：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醫療上的代作決定及預設醫療指示》
（2006年8月）（2006年《報告書》）第12頁（第2.1段）引述趙鳳琴教授及
李兆華醫生合著的“Advance Directive: A Case for Hong Kong＂一文，《香
港老人科醫學會雜誌》第10 卷第2期，2000年7月，第99頁；英格蘭與威爾
斯《2005年精神上行為能力法令》（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of England and 
Wales）第24(1)條。根據2006年《報告書》第2.1段，預設指示“通常以書面
形式作出”，但根據英格蘭與威爾斯《2005年精神上行為能力法令》第24及
25條，除預設指示適用於續命治療外，沒有明訂規定要求該指示以書面形式
作出。

11 參考：英格蘭與威爾斯《2005年精神上行為能力法令》（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of England and Wales）第4(10)條。

(3) 在本條中，提述決定作出某事宜，即包括同意作

出該事宜。

而有關可授權範圍，如下：-

6. 承權人可就何種個人照護事宜行事 

 除第5條另有規定外，持續授權的承權人可代授權

人行事的個人照護事宜，包括 12—

(a) 授權人居於何處； 

(b) 授權人與誰同住；

(c) 授權人的日常衣著及膳食；

(d) 授權人接受何種教育或訓練；

(e) 授權人是否就業，及（如就業）於何處就業

及如何就業； 

(f) 授權人是否申請牌照、執照或許可證； 

(g) 授權人是否度假，及（如度假）往何處度

假；

(h) 是否拒絕任何特定個人接觸或聯絡授權人；

(i) 關乎授權人的個人照護的法律事宜；

12 參考：2011年《報告書》建議4。本條各款大部分參照澳洲首都地區《2006年
授權書法令》（Powers of Attorney Act 2006 of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第11條所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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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關乎授權人的醫護服務的事宜，包括為向授

權人提供醫護服務，而—

(i) 查閱授權人的健康紀錄；

(ii) 與授權人以外的人，共用該等紀錄（或其

任何部分）；及

(iii) 同意讓授權人以外的人查閱該等紀錄，並

同意 讓該人與另一人共用該等紀錄； 

(k) 是否同意對授權人進行法醫學的檢驗。

冀新法例能盡早通過，令香港與世界先進國家看齊，市

民可以直接自行委任所揀選的全權監護人。

第12章 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 Directive)
 四寶文件之三

普通法容許成年人士，無論患有嚴重疾病與否，於精神

健全時，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預先作出指示，拒絕接受指定

的某項或多項治療或介入性醫療程序1，例如：拒絕接受心肺

復甦急救或輸血，該項預設指示會於當事人失去精神行為能力

時，變得具約束性及法定效力2。簡單來說，以上就是預設醫

療指示（AD-Advance Directive）的基本定義和本質。

預設醫療指示乃是一種行使自身人權的預設工具，藉此

表達一己心願。然而，這種工具只限於拒絕治療方面，在法律

上，醫護人員必須遵守病人透過預設醫療指示表達的意願，否

則，會招致法律後果。同時，一旦放棄治療或急救，顯然易

見，病人便會面對死亡，這是不能逆轉的後果，故此，行使預

設醫療指示或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均存在很大爭議。世界各

地所見，使用率不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醫護人員人手有

限，加上工作壓力已經很大，實難再有精力及時間與病人及家

屬詳細重複講解預設醫療指示的正確用途。

1 Principle of Medical Law, Andrew Grubb 4.110.

2 Principle of Medical Law, Andrew Grubb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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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預設醫療指示會被稱為四寶文件之一呢？主要原

因是它確能讓病人行使其人權，自行選擇放棄沒有真正意義的

治療，即是所謂“（短暫）維持生命治療”（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這類治療，只徒增病人身體的不安及痛苦，或令

病人在失去尊嚴的情況下離開世界。況且，當家人及/或醫護

人員代病人作出困難（放棄）決定時，這種預設工具，也可免

去他們的心理負擔3。在若干個案中，可觀察到預設醫療指示

能減低家人與醫護人員之間，或家人與家人之間的磨擦，或日

後家人因心裏的罪咎感所引發出來的家庭糾紛。

簽立預設醫療指示最佳的時候，應為簽立人士已屆高齡

及/或確診或經歷嚴重疾病（例如：輕微中風或心臟病發作

等），或被評定適宜長期入住療養醫院或長者院舍時，他們可

向家庭醫生或醫院醫生或律師尋求協助，最遲亦應於入住安老

院舍早期作出部署。香港是行使普通法（Common Law）的司

法管轄區，所以，預設醫療指示是具備法律效力，然而，本港

《消防條例》訂明消防處的救護員，必須按法定責任進行急

救，直至抵達醫院為止。在修訂該條例之前，存在具爭議及極

不理想的情況。目前，本港未有法例規管預設醫療指示，故

此，預設醫療指示沒有法定格式。

3 預設醫療指示表格範本: 背景(1)此指示的目的，是當本人病情到了末期或處
於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時，將本人所可能身受或造成的痛苦或
尊嚴損害減至最低，並免卻本人的醫療顧問或親屬或兩者同時肩負代本人作
出困難決定的重擔。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6年8月16日發表《醫療上的代

作決定及預設醫療指示》報告書，提出12項建議，表明不會立

法，其主要建議為：-

（一） 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起初應以非立法方式推廣預設醫療

指示這個概念，並建議政府在社會大眾較為廣泛熟悉預

設醫療指示的概念後在適當時候檢討有關情況和考慮屆

時是否適宜立法。 

（二） 這類檢討應考慮三個因素，即：使用預設醫療指示的廣

泛程度、出現爭議的次數以及人們對預設醫療指示表格

範本的接受程度。 

（三） 不強迫採用表格範本，可自由選擇另一款格式。 

預設醫療指示「表格範本」，只適用於三種指定情況：-

（一） 病情到了末期；

（二） 持續植物人狀況；或

（三） 不可逆轉的昏迷； 

因以上（或其中一種）情況發生，病人無法參與關於自

己的治療決定時，預設醫療指示便會適用。換句話說，當病人

成為精神上無作事能力時方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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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內，有提及以下幾個重要定義：-

（一） 何謂病情到了末期？

 患有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的疾病，而且對針對病

源的治療毫無反應，預期壽命短暫，僅得數日、數星期

或數月的生命；至於施行維持生命治療的作用，只在於

延遲死亡一刻的來臨。 

（二） 何謂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況？

 “昏迷的定義是長期失去知覺。陷於昏迷者對外界刺激

沒有反應，不能言語，雙目閉合，無法服從命令⋯⋯”

（來源自美國腦損傷協會）

（三） 何謂持續植物人狀況？

 “⋯⋯永久植物人狀況處於延續植物人狀況的病人會進

入永久植物人狀況，臨床徵狀至此已十分明確，醫生可

把病況斷定為不可逆轉。這個診斷並非絕對，而是基於

相對的可能性作出。 不過，如果病人在腦部受傷後處

於延續植物人狀況超過12個月，又或者在腦部因其他成

因受到損傷後處於該種狀況超過6個月，這個診斷便可

合理地作出⋯⋯。”

（四） 何謂維持生命治療？

 指任何有可能延遲病人死亡的治療（注意：不施行維持

生命治療，可能有致命危險）。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人工輔助呼吸、心肺復甦法、血液製品、心臟起搏器、

血管增壓素、化學治療、透析治療、抗生素。 

救活病人的臨床情況複雜，處理臨危病人時，醫生不應

單看以上定義，遇上偶發性的病況（例如：輕度肺炎），醫生

不應立即採用預設醫療指示，拒絕處方抗生素（維持生命治療

之一），或當病人意外吞服食物過急而導致窒息，醫生不應拒

絕施行心肺復甦法/人工輔助呼吸（維持生命治療之一）。

醫院管理局於2014年10月6日修訂了其早前擬備的預設醫

療指示指引，並加入了第四種適用情況：“其他晚期不可逆轉

的生存受限疾病”以適合腎衰竭、運動神經元或慢性阻塞性肺

病晚期病人。

法律改革委員會預設醫療指示範本表格及醫院管理局預

設醫療指示表格均收錄於本書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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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
 (Advance Care Planning)
 四寶文件之四

試看以下情況：-

「．病人80歲

　．從安老院送進急症室，氣促、發熱

　．安排進入病房

　．無法溝通，神志迷亂，對陌生環境驚恐

　．無覆診紀錄

　．安老院指病人無人探訪

　．大腸有腫塊

　．醫生無法得知病人意願

　．一直半昏迷

　．一直無人探訪/無法接觸家人或親屬

　．及後，褥瘡變得嚴重

　．最終，因肺炎，在病房逝世」

據1999年Hastings Centre Report, 24 Supplementary 第32段

解釋，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是“一種與病人、照顧者、家

人、及其他有關人士溝通的程序，商討有關病人無能力作決定

時，將要考慮的適當照顧計劃。”按這個解釋，該預設文件的

好處，是一旦病人失去精神作事能力或無法溝通時，向他提供

照顧及醫療工作的人士，包括家人、照顧者、監護人、院舍職

員及醫護人員，便可有所依循，按著病人表達的意願、目標、

價值觀及選擇，盡量提供醫護及日常照顧服務。

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是持續的對話過程，並沒有法律

約束力，病人或其家屬不可以藉此文件，強迫醫護人員向病人

提供認為必要的治療程序或照顧服務的選項。這工具最重要的

目的是締造一個溝通的平台，讓病人有尊嚴去表達自己對晚

期接受照顧的心願。也是一種至為重要的參考工具，各方均

可清晰明白相互的期望，既免卻日後不必要的誤會及磨擦，

病人亦可有尊嚴及自主地渡過晚年。在《Being Mortal: Illness,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一書中，盡顯醫生和病

人溝通的重要性。1

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是四寶文件之一，亦是四寶之

首。這工具愈早備妥愈好，例如：在入住安老院舍初期，這樣

可容讓更多空間及時間去作出增刪或修訂。

外國的經驗所見，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存有很多不同

的處理模式，例如，由誰或哪個機構主導或於何時啟動這種照

顧計劃。頗多國家在所制訂的同類型計劃內，包含預設醫療指

示（AD）。

1 作者：Dr Atul Gaw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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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於2009年12月的諮詢文件中，邀請各界人士

就“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的概念提出意見。文件指出預設

晚期醫療照顧計劃是“病人、醫療服務提供者、病人家屬及其

他有關人士的一個溝通過程，商討當病人不能作出決定時，對

病人提供適當照顧方式”。但至今仍未見有具體已落實的系統

性發展。

然而，這兩年間，若干的聯網已有個別醫院推出這類預

設計劃，也有少數自願機構提供相關協助服務。

以下的一首新詩2也有助了解這個課題：-

讓我悄悄地離開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得著漫長旅途的安息，

不要讓我經歷艱難、

力盡筋疲的最後掙扎－

如我的眾多前行者一樣。

2  Let Me Decide, Dr W Molloy, 1996.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像散落的秋葉，

像落於山嶺後的雲霞，

或像低飛的水鳥，在漸淡夕陽中滑翔，

無聲無色地消失。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在家中床上，

家人及好友環繞，

坐在廚房的餐桌旁，

逐一告別。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到那我來自的廣闊，

不可言諭之地，與我的前行者一起，

看著下一代在

陽光下享受光陰。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取回那我出生前的臉龐，

讓人考慮我究竟身處何方，

過去的已過去，現只能留在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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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好讓子女笑說那一起走過的日子、

那圓滿的日子和互相欣賞的隱密，

為那短促生命中，

共同締造最好的歡欣日子。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好讓孩子們帶著笑意懷緬一起美好時光時，

而不是飲泣、內疚－

因我的痛苦煎熬和失去尊嚴。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好讓我可展示他人

如何順其自然帶著平安而殞，

我的逝去

沒有絲毫令他們光輝的生命帶來任何陰影。

讓我悄悄地進入光明，

因我已把那短暫的停留用上最好，

及那機會已曾抓緊，

為我們一起的日子共享那美景，

並無遺憾。

（由本書撰寫人翻譯）

Sample（樣本）3

Advance Care Plan預設晚期醫療照顧計劃
☑ I would consider an irreversible condition to be any condition
 我會考慮當我發生不可逆轉的疾病時的情況

☑ If I was unable to communicate my needs or I did not 
recognize my family;

 倘若/如果我表達不了我的需要、辨認不了我的家人；

☑ If I was totally dependent for bathing, dressing, grooming or 
toilet;

 倘若/如果我要完全依賴別人為自己洗澡、更衣、梳洗與及
如廁；

☑ If I was in constant pain.
 倘若/如果我在承受永無止境的痛苦。

Then, Personal Care:
隨之，個人照顧：

☑ I would accept moving to a nursing home if my family could 
not cope with my care anymore.

 倘若/如果我的家人無法應付我的護理與照顧，我接受入住
護養院。

☑ I would not accept physical restraints for my own safety –only 
for the safety of others.

 我不會接受為保障我個人的安全而使用約束衣 – 但若是為
了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我願意。

3 作者：D W M 6 February 2000 Page 1. Let Me Decide, Dr W Mollo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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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與及：

I would agree to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write YES or NO)
我同意以下的程序：（填寫同意 / 不同意）

Blood Transfusion ： YES Post Mortem ： YES
輸血 ： 同意 屍體檢驗 ： 同意

Organ Donation ： YES Cremation ： YES
器官捐獻 ： 同意 火葬 ： 同意

Health Care 醫療護理

If my condition is Reversible / Acceptable
如果我的情況是可逆轉的／可接受的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危及生命的疾病

Cardiac Arrest
心搏停止

Feeding
餵食

Palliative
（紓緩治療）

Limited 
（有限度治療）

Surgical
（外科手術）

Intensive
（強化治療）

No CPR
（不接受心肺復蘇）

CPR
（接受心肺復蘇）

Basic
（基本的）

Supplemental
（補充劑）

Intravenous
（靜脈注射）

Tube
（導管）

If my condition is Irreversible / Intolerable
如果我的情況是不可逆轉的／難以忍受的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危及生命的疾病

Cardiac Arrest
心搏停止

Feeding
餵食

Palliative
（紓緩治療）

Limited 
（有限度治療）

Surgical
（外科手術）

Intensive
（強化治療）

No CPR
（不接受心肺復蘇）

CPR
（接受心肺復蘇）

Basic
（基本的）

Supplemental
（補充劑）

Intravenous
（靜脈注射）

Tube
（導管）

Date:
日期：

Signature:
簽名：

Updated once a year, after an illness, 
or if there is any change in health

患病後每年更新一次，或健康狀況有任何變化時更新

No change
沒有變化

Date:
日期：

Signature:
簽名：

Date:
日期：

Signature:
簽名：



單元四

虐老及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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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虐老

“虐老”是指在任何一種存有信任的關係中，單一或重

複的行為或疏忽（即疏於採取恰當行為），導致長者受到傷害

或擔憂1。

英國始於90年代，確認虐老為嚴重社會問題，但虐老的嚴

重程度，實難準確量度，因虐老事件難以曝光，原因有三：

（一） 施虐者會極力隱暪事件；

（二） 受虐者內心恐懼；及

1 資料來源：Action on Elder Abuse, UK.

（三） 受虐者本身已罹患精神行為能力缺損，根本不知道要作

出求助行動，或如何去求助。最備受注目的英國法改會

231號報告書《精神能力缺損》指出，虐老這個嚴重社

會問題一向被忽略及遭到隱藏的主因，是社會普遍並不

認識何謂虐老。2

英國1992年一項研究指出，在任何一個時段內，英國約

有50萬長者受到某種程度的虐待。相信這個情況至今沒有改

變。3

英國2007年另一項較近期的研究4指出，一直以來，虐老

事件常有以下共通現象：-

（一） 疏於照顧及侵吞財產最為普遍。

（二） 受害者女性比男性多，約4:1。

（三） 遭受虐待的風險會隨下述情況增加：年齡漸長、孤立、

缺少社會網絡、精神認知缺損及身體衰老。

2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Mental Incapacity, Law Com No. 231 (HMSO, 1995) 
2.42.

3 (a) J Ogg and Bennett, “Elder Abuse in Britian” (1992) 305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998-9.

 (b) Age UK, Late Life in UK, August 2016, Factsheet, P. 18.

4 M O’Keeffe and Others, UK Study of Abuse and Neglect of Older People: Prevalence 
Survey Repor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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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老的種類，約有以下六種，但這個分類並不表示虐老

只會在單一情況下發生：-

（一） 身體虐待；

（二） 精神/情緒虐待；

（三） 侵吞財產或利用；

（四） 性虐待；

（五） 疏忽照顧；

（六） 遺棄。

本港社會福利署根據「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料系統」，

在2017年1月至6月收到的數字5如下：

虐待性質 舉報個案數目

身體虐待 189

精神虐待 43

疏忽照顧 1

侵吞財產 52

遺棄長者 0

性虐待 3

其他 0

多種虐待 12

總數 300

5 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serabuseelder/
index.html

從監護委員會第三至第五份報告書中可所見，虐老個案

有上升趨勢，2003年到2016年有約150宗嚴重虐老案件6。觀察

所得，施虐者有以下類別：-

（一） 配偶；

（二） 父母；

（三） 子女；

（四） 子孫；

（五） 姻親；

（六） 傭工；

（七） 親屬/朋友/鄰居；

（八） 非親人。

以上的統計數字，相信只是這個嚴重社會問題的冰山一

角。

個案一“茶室女待應”

Y先生，69歲，退休公務員，長俸每月2萬8千元，閒

來無事，總愛到一所茶室流連，搭上了一位來自國內的女

待應Z女士。Y先生在中半山擁有自置物業。

他不幸於2012年4月中風，被評估精神行為能力已缺

損，並漸走下坡，以上精神狀態均有磁力共振造影、電腦

6  2016年12月13曰於香港心理衛生會2015/2016年周年大會及邱大斌先生紀念基
金講座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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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簡短智能測驗分數（21-22/30）及臨床心理評估作

為佐證。

隨後，不尋常的事情，竟然接踵發生：-

（一） 2012年6月，Y先生簽立遺囑，將全部財產遺贈予

弟弟X先生。

（二） 2012年10月，Y先生與Z女士註冊結婚（但從未有

同住）。

（三） 2013年8月，Y先生另立平安紙，將全部財產遺贈

予Z女士。

（四） 同日，Y先生簽立不尋常的備忘錄，聲明若無Z女

士的同意，更改平安紙，必須悉數賠償。

（五） 同日，Y先生簽立一般授權書，委任Z女士全權管

理財產。

最不幸的事情，是自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聖誕

節，Y先生在不明的情況下，接連簽立三份銀行及財務公

司的按揭，數百萬元借款被Z女士取走了，Y先生記不起

曾經簽立以上任何文件及其原因，也不記得他有一位妻

子。

在最後查核近兩年Y先生的銀行存摺時，發覺Z女士

竟連最後的四萬元存款也於聆訊前全部取走了，相信總共

侵吞了Y先生長俸共760,000港元。Z女士辯稱全部金錢已

經在這兩年間與Y先生揮霍淨盡。但弟弟X先生證實這兩

年間Z女士根本未有照顧Y先生，家居凌亂及個人衛生極

差，床鋪藏有穢物，只有簡單飯菜提供。

X先生最後把Y先生送入安老院舍居住，但因Z女士不

停纏擾及衝擊院舍，最終，X先生申請監護令。

個案二“如狼似虎”

A女士現年70歲，寡婦，獨居於公屋單位，因三度中

風，兩次跌倒，精神及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最近因滑倒後

骨折住院，出院後，社康外展護士翌日探訪A女士，發現

A女士由一名自稱是她兒子的Z先生照顧，但是，A女士當

時衣衫不整，半裸躺在床上，床子只有報紙覆蓋，居所

環境惡劣，因跡象惹人懷疑，護士回到醫院後召開個案會

議，醫療團隊努力找到A女士的弟弟，並配合於覆診日把

A女士送到病房暫住，讓弟弟進行申請監護令。

這是一宗令人髮指的個案，原來A女士及她去世的丈

夫A先生聯合共同擁有一所物業，Z先生是他們9年前的租

客。約於1年半前再相遇，這位侵吞者指稱A女士主動邀約

他住進她的公屋單位及照顧她，及直認與A女士有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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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且已控制A女士全部6個銀行戶口（其中一個外幣定

期存款有60萬澳元），又變成A女士巨額保單的受益人，

兼代A女士直接收取每月7,300元的租金，又指獲授權可任

意揮霍A女士的金錢。A女士亦認得Z先生，並確認曾經

“冒犯”她，因案情情節嚴重，A女士被官方監護人送往

護理安老院舍居住，並協助追討被侵吞的金錢。

個案三“壓力爆煲”

B女士，77歲，患中度認知障礙症及栢金遜症，與

女兒Y女士同住，Y女士無業，是母親的主要照顧者，一

天，因鄰居發現B女士被Y女士關於大門鐵閘外，擾攘多

時，又因以往經常爭吵，恐怕有嚴重事件發生，於是報

警。

B女士被送到醫院，醫生發現她身上七處有明顯新傷

痕，部份相當嚴重，其中包括私處、左嘴部、左眼及左

面頰大幅紅腫。女兒辯稱這都是B女士步履不穩而跌倒所

致，但醫生認為Y女士辯解不可信，因為陰部及大腿內側

的瘀傷，不會因跌倒引致。雖然受害人B女士解釋她身體

上的傷痕時，曾提及多個不同的版本，但她兩次提及被女

兒踢打所致。

女兒又指稱她當天早前與B女士吵架後，要求B女士

離家到屋邨內的商舖，買回B女士早前吃掉的食物，作為

補償，並稱近期完全沒有發覺B女士面部及腿部的瘀傷，

繼而訛稱自己在屋內已熟睡，才令母親被關於門外多時，

故此不知情。從另一個角度來判斷，女兒已犯上疏忽照顧

之嫌。其中原因之一是女兒竟指令患有中度失智的母親，

獨自離家到街上購物，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分析這個案後，不難發覺女兒為單一照顧者，憑孝心

獨力承擔照顧年邁母親，但照顧失智長者實在困難，因缺

乏支援、訓練及技巧，身心俱疲，心理壓力日積月累後，

最終透過不合理的行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宣洩出來，事件

實令人感到遺憾。

個案四“多重虐待”

當事人現年79歲，女性，患有精神分裂症及綜合性痴

呆症，等同精神紊亂，不能處理自己的財務、決定居所或

同意接受治療。

2014年9月30日曾入院

醫院外展社康護士（D姑娘）於上述日期到訪當事

人，發現當事人身上及面部有瘀傷，安排當事人提前覆診

及隨即安排接受住院治理，主診醫生於上述醫療報告指當

事人左面頰，左肩膊及左前臂有瘀痕。當事人向社康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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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於2014年9月28日與兒子爭執時，被兒子用拖鞋拍

打。社會背景調查期間，兒子直認不諱，兒子指因當事人

誣蔑他的子女偷她的錢，勸止無效後以拖鞋拍打當事人，

兒子認為他有權攻擊當事人，當事人曾報警。

2014年11月14日當事人遭遺棄後入院

早前，當事人於2014年11月1日出院，根據申請人

（醫院社工）所述，主診醫生原本建議當事人需接受院舍

服務，但因當事人堅持回家與兒子同住，最終決定給予兒

子最後一次機會，同意當事人回家。

可惜於13天後，兒子因不勝當事人不停誣蔑他的女兒

偷她的金錢，決定帶當事人到醫院門診部覆診後便離開，

從此不再接當事人回家。兒子於事前分別告訴醫院外展護

士D姑娘及職業治療師E姑娘，稱他會放棄繼續照顧當事

人及將會遺棄當事人於門診部的計劃。當天（2014年11月

14日），兒子果然捨棄當事人於門診部而去。申請人供稱

經多番聯絡不果後，終於在下午五時左右成功電聯兒子，

兒子亦再表示以後不會接當事人回家，申請人於席前更指

出一天前，D姑娘聯絡她時，指出她曾提醒兒子不應作出

上述行為，因為這是等同遺棄當事人。兒子辯稱當事人身

上有現金二百元，若醫院不接收當事人，當事人有錢可自

行坐的士回家。遺棄至親，是一宗嚴重的虐老事件，事件

確令人遺憾。況且，在專業人員告誡後，仍進行遺棄當事

人的行為，實在令人不安。

身體的瘀傷

於2014年11月14日入院後，醫院病房人員再度發現當

事人身體多處有瘀傷。據主診醫生醫療報告所指，當事人

上肢有多處瘀傷，新舊不一，並發現當事人右下腹有大塊

瘀傷，約為10厘米乘6厘米。兒子否認與他有關，更否認

事前知道當事人身上有上述瘀傷。但是，兒子既然為當事

人當時的主要照顧者，並且同住，竟然不知道當事人身體

上有多處明顯的瘀傷及其導致的原因，明顯是照顧不足。

未經醫生知情或同意下企圖帶走當事人

事隔一個月，兒子態度突然轉變，於2014年12月14

日，兒子突然衝擊病房企圖帶走當事人，被攔截後，院方

為保護當事人，將當事人轉為強制性留院。兒子反指護士

告訴他當事人適合離院，況且，兒子認為當事人本是自願

性住院，故可以帶當事人離開，他又指院方是拖延時間，

以便為當事人尋找一間老人院，並指院方提出需住院調校

藥物及劑量的理由，全部都是借口。

醫院已評估當事人於2015年1月已適合離院，申請人

（醫院社工）確認醫療團隊於多次個案會議中已評定當事

人因被虐打及遺棄，並失去自理能力，應接受院舍服務。

最終，官方監護人安排當事人入住安老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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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階層，包括護理專職人士、家人及朋友必須攜

手防治虐老，以下是常見的警號（trigger）7： 

．未付費用單/租單

．銀行戶口有不尋常活動

．不能解釋的提款

．可疑情況下簽署支票或文件

．不再收到月結單

．不對稱的照顧

．照顧者對財產異常感興趣

．新的“好朋友”

．失去財物

．超加服務費用

．用錢方式大變

．無法解釋的財產處理方法

．行使長者無法理解的法律文件（如授權書）

．同住家人拒交租，並迫使長者照顧子孫

．使用授權書/持久授權書作不合理用途

7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Vol. 16(1), 2004, p. 69.

第15章 個案分享1

有關保障及促進失去精神作事能力人士的現行法規，未

臻完善，日後必須邁向確立一套清晰整全的法律框架及發展

方向，並且需要將法規“主流化”，與普世追求的“無障礙使

用”（accessibility）的目標看齊。故此，特別選取以下個案突

顯改進的需要。

個案一 福利安排

A先生，88歲，患有亞氏痴呆症，與亡妻聯名共有一

所物業，兩老因健康衰退，早時一起入住服務水平一般的

私營安老院舍，物業一直丟空。

A先生因有小量現金存放於銀行戶口，因此需要申請

監護令以運用該筆現金，支付院費。A先生已開始輪侯質

素較佳的津貼院舍，但需時約4年，故此，這個案的中期

計劃是由官方監護人向高等法院申請委任產業受託監管人

（Committee），去變賣物業，在等待津助院舍宿位獲分配

的3至4年間，安排A先生到非政府機構（NGO）營運的自

負盈虧院舍，以促進他的生活質素。

可惜，經歷 3年多，A先生輪侯津助院舍已獲派宿

位，高等法院命令方剛剛獲批，遑論出售物業以提高A先

生在這個「窗口時段」（window period）的生活質素。

1 來源：第三屆亞洲監護會議（2017年11月29日於新加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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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發生於新加坡的同類個案中，“專業監護人”2在整

理當事人財產清單後，向法院申請監護令，四星期後獲批，新

加坡獲委任的代理人（監護人）（deputy），具全面權力，包

括出售物業權。於當事人物業售出後，監護人與“特殊需要信

託公司”議定當事人的照顧計劃，簽定信託文件，然後將全數

金額轉移到信託戶口，以照顧當事人日常所需及支付日後安老

院舍費用，最後，監護人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令。全部程序只

需時少於一年完成。

本個案突顯香港監護系統需具備全面權力，方便家人、

管理人員、市民及照顧者行使。

個案二 醫療

B先生， 4 4歲，弱智人士，患有康氏症（C o n n ’s 
syndrome），懷疑腎臟有腫瘤，導致高血壓，醫生極力要

求B先生的母親申請成為監護人，以便進行深入檢查及進

行外科手術切除腫瘤。醫生堅決不採用《精神健康條例》

第IVC部的權力，直接進行以上醫療程序。委員會在無奈

情況下批出監護令。一年後，案件進行覆核，發覺醫生沒

有進行任何醫療程序，稱可繼續觀察病情，並建議無需延

續監護令。

2 現時，本港未有這個類別的監護人。

這宗個案突顯監護令申請往往被濫用。同類情況，時有

發生。若有獨立公共監護人辦事處，一來可更嚴謹監控及參與

個案的發展，並可深入聚焦推動公共教育。 

個案三 財產被侵吞、長遠福利及醫療安排3

陳女士是一位七十歲的單身女士，患有老年痴呆症，

獨居於香港半山高級住宅區內的寬敞居所。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陳女士伴隨陌生人到一所相熟銀行，從個人戶口

擬轉賬七百五十萬元到她與其中一位陌生人的聯名戶口，

銀行職員就事件立即報警，陌生人士（包括一對夫婦及他

們的成年兒子）被捕及需要協助調查，陳女士被送往醫院

接受診治及留院觀察。據了解，陳女士只是在數月前認識

這幾位陌生人，早於二零零九年十月，陳女士亦曾被帶到

其他銀行，成功把三百五十萬元從陳女士的個人戶口，轉

到她與該對夫婦的兒子開立的聯名定期戶口。委員會進行

緊急監護聆訊及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為監護人。

於三個月後的正式聆訊後，委員會決定延續監護令一

年，依據存檔的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所載，陳女士擁有巨額

資產，包括價值超過一億元的股票、一億一仟一佰萬元的

存款，以及陳女士是已故兄長位於半山區居所的遺產管理

人。故此，委員會建議官方監護人向高等法院申請產業受

託監管人命令，以管理當事人的龐大資產及追討被侵吞的

款項，並為福利計劃等事宜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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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二月的覆核聆訊，委員會知悉陳女士居

住在一所護老院的四人房間，每月費用為一萬元（包括院

費及雜費）。陳女士每星期接受兩次物理治療及定期到醫

院覆診。有關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侵吞財產事件，警方沒有

採取任何行動，有關向高等法院申請產業受託監管人命令

方面，官方監護人經考慮後認為現階段沒有必要提出該申

請，委員會對此感到驚訝。委員會指出官方監護人應為陳

女士的最佳利益著想（已向個案社工明確地解釋條款）向

法庭提出該項申請。

第二次覆核時，得知陳女士罹患肝癌，公立醫院認

為可嘗試化療，可用的現金不足夠，幾經折騰後完成療

程，但未達療效，官方監護人緊急向法院申請產業受託監

管人命令。最終，陳女士被安排到私家醫院接受著名肝膽

專家施行外科手術，癒後再被送到全港最具質素的癌症專

科護老院舍的單人房居住。

這宗個案同樣突顯了監護系統的先天缺陷，其缺乏無障

礙使用的元素，令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利益未能即時全面

提昇。

3 來源資料：監護委員會第四份報告書及2017年11月29日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三
屆亞洲監護會議講演。

個案四 刀尖下的出院安排4

當事人（62歲）於2006年7月6日因發生腦血管意外

（即中風）入院。於當事人的身體情況穩定後，院方一直

與家人（即當事人的丈夫及子女）商討當事人的出院計

劃。但是，家人一直拒絕作出任何離院安排，因為他們認

為院方於當事人送院後，在安排腦部手術方面有所延誤，

導致當事人身體及精神能力嚴重殘缺，家人要求院方賠償

及向當事人提供延續治療，直到她完全康復為止。當事人

的丈夫表現激烈，持非常不合作及敵對的態度。

由於當事人的丈夫的反應激烈，令當事人一直滯留醫

院。

申請人為醫院主診醫生。院方提供了一份長達十一頁

的文件，詳細列出由2006年起院方與家人（尤其丈夫）之

間的爭執事件。該事件時序以表列形式擬備，當中主要記

述由2006年11月29日至2012年11月20日全部以不同形式的

恐嚇行為、言語謾罵及表達意圖攻擊醫院的醫生、醫院的

行政人員及主診團隊成員的各事件。

丈夫拒絕安排當事人出院的首要原因是他認為神經

外科醫生沒有即時給當事人進行腦部手術，因而導致當事

人目前嚴重精神能力缺損及身體難以康復，他不滿當時的

外科醫生沒有向他解釋未有為當事人於當晚進行手術的原

4 來源資料：監護委員會第五份報告書



112 113

監護原謎 單元四：虐老及個案分享

因，外科醫生當時只稱“沒有空（去進行手術）”。丈夫

曾在醫院的大樓內跟蹤及恐嚇會傷害有關的醫生。丈夫在

失去理性時曾揚言會結束當事人及他本人的生命。在聆訊

中，於委員會要求下，申請人解釋當事人病發當晚所有的

醫療管理程序，他詳盡解釋該項複雜的手術，於翌日早上

的11時30分已進行，歷時超過5個小時，經解釋後，丈夫

再沒有堅持他對延誤腦部手術的指控。

當事人曾於住院期間（約於2007年）跌倒導致骨折。

於聆訊中，丈夫兩次向委員會承諾，若醫院能安排當年

（即2007年）的骨科主診醫生（若該醫生已經離開醫院，

則其他的骨科高級醫生）向他詳盡解釋有關當事人當年跌

倒後的情況，及令他獲滿意解釋的話，他會立即安排當事

人出院。最後，丈夫強調不希望將來有其他病人因醫院沒

有提供適當的護理，而遭受到與當事人同樣的不幸和痛

苦，他希望其他人能知道醫院的缺失。

委員會最終裁定將當事人收容官方監護。

一年後，在週年個案覆核中，得悉當事人已出院，

丈夫到委員會出席覆核聆訊時，態度友善及從容，表示會

繼續照顧及支持當事人，他有信心可給予當事人適切的照

顧，他認為監護令無需延續。最後，委員會決定終止本個

案之監護令。

個案五 何謂禮物5

綺女士是一位七十四歲的婦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及

兩極化情緒病。自1995年起一直於精神科醫院接受住院治

療。該醫院的醫務社工為當事人申請監護令，因為懷疑當

事人被一名醫院的男義工侵吞財產。

第一所物業

綺女士於半山擁有兩所物業，其中一所於2002年11月

已售出，該物業售出時，是在醫生評估當事人為無精神行

為能力之前（即2003年11月之前）。下述侵吞者稱部份出

售該物業的金額（即港幣20萬元），是當事人以禮物形式

送了給他的。 

第二所物業

此宗個案的主要爭議是有關當事人出售第二所物業

時，該義工（懷疑侵吞者“侵吞者”）是否早有預謀，過

程是否涉及非法及不誠實的行為，以致當事人的財產被

侵吞。案情透露，當事人於2003年9月13日被帶到一所律

師事務所簽署了授權書予侵吞者（他一直向醫院隱瞞這

事），簽署授權書的日期是早於醫生證實當事人無行為能

力的前兩個月。於2003年10月，當事人被發現未能記起與

該義工出外時，是否曾經到銀行提取金錢及有關款額。隨

5 來源資料：監護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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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醫院不容許當事人再次外出。

於2003年11月5日，作為監護令申請人的社工已通知

該義工有關當事人已被證實為無行為能力的人，及警告他

不可以再接受當事人的金錢，委員會認為於通知日計起，

他亦無合法理由行使上述的授權書，但該義工竟於日後

（2004年1月）以受權人身份簽署有關的第二所物業的買

賣合約。

於聆訊日，精神科醫生稱當事人患有中度老年痴呆

症，無精神行為能力簽立相關的授權書及轉讓樓契。依據

證供，成交當天，律師樓文員及該義工是在精神科醫院的

花園裏與當事人完成轉售樓契文件，而出售物業的金額共

港幣362,500元是由律師樓交給該義工收妥。此外，該侵

吞者並沒有查看物業的市場價值或委託任何物業代理人處

理，並直接將物業賣給該大廈的保安員。而該物業當時的

市場價值估計相當於賣出金額的雙倍價錢。

聆訊時，該侵吞者承認已花光了全部“他自己”的金

錢，因為該筆款項是當事人送給他的禮物。但是，在聆訊

中當該義工口述證供時，當事人三次打斷他的講話，稱她

從沒有意圖送錢給他，她只是想把錢送給她的弟弟。

在聆訊中，委員會追問他是否願意把未用的金錢港幣

261,000元立即存回當事人的戶口，他終於答應及於小休期

間辦妥了此事。委員會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為監護人，並

建議官方監護人向法庭申請撤銷該宗物業買賣，及向有關

人等，包括代表當事人處理這宗交易的律師，索取賠償。

委員會亦建議警方展開調查，及要求該義工把物業買賣的

餘款，合共港幣143,143元交出及存回當事人的戶口。

其後於2004年8月31日，當官方監護人提出委任產業

受託監管人（即Committee）的申請時，高等法院根據《精

神健康條例》第10D條的條款，緊急命令官方監護人以臨

時受託人（Receiver）的身份發出保護性令狀，以便追討

委員會建議中的賠償，及達致把該令狀進行土地註冊的目

的，社會福利署署長在此案中，竭力協助，令人感到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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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重新發現的成人監護制度

2017年11月29日新加坡舉行了第三屆亞洲監護會議，當中

值得讚嘆的，是各國在這短短的兩、三年間已推出多項新系

統、措施和法例，旨在協助有需要的失智長者及弱智人士，新

加坡政府更清楚闡述處理失去精神作事能力長者的理念及策略

如下：

新加坡在精神能力方面的策略

理念及原則

改革的必要–“重新發現的成人監護制度”

於1997年6月，香港通過監護法例，雖然未有獨立成法，

而只僅於《精神健康條例》加入新設的第IVB部，香港當時是

亞洲首個城市制定現代模式的成人監護法律。但是，時至今

天，香港監護系統仍然只具備六項主要權力，根本無法滿足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全面需要。

隨後，日本於2000年通過成人監護法，英國在2005年及新

加坡在2008年分別制定同類法律，這些國家的監護制度內「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定義及「監護人權力」等主要範疇，均能

訂立極為廣泛及完備的法律，但因為交由法庭委任監護人，所

以程序彈性較少。

香港的監護制度有其不足之處，特別是監護人的權力存

有結構性缺陷，不單止監護人最多只可以獲授予六項指定權

力，並且在財務權方面，每月的財務權限及指定用途都非常狹

窄，極其為人咎病，再者，香港未有設立獨立公共監護人辦事

處，實質工作則由社會福利署及法定代表律師等部門分擔，導

致財務權力的操作變得複雜及時有延誤。

有關法定監護人權力的詮釋，香港高等法院於上訴案

件雜項案件2008年第953號，清楚裁定需以“基本權力”

（essential powers approach）為基礎。換句話說，依據《精神健

康條例》（136章）59R(3)條，監護人只可具備以下6種權力：

具備長者全面能力

中等能力

我去能力
又無簽立
持續授權書

． 尊重他們剩餘能力
(家人與長者的溝
通技巧非常重要)

． 支援他們繼續於社
區生活

． 鼓勵自我承擔責任
． 促進家庭/個人盡

早訂立照顧計劃

． 促進長者生產力 
． 協助他們保持外觀、

健康、活力及安全
． 鼓勵簽立持續授權書 
． 鼓勵自我承擔責任
． 促進家庭/個人盡早

訂立照顧計劃

精神能力法例
． 代理人制度
． 法庭的特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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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定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居住在該監護人所指明

的地方的權力（即居住權）；

(b) 將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送往或安排將其送往該監

護人如此指明的地方的權力，並可使用達致該目的所需的

合理武力（即運送權）；

(c) 規定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為第59ZA條所指的治

療或特別治療、職業、教育或訓練的目的而於該監護人如

此指明的時間到該監護人如此指明的地方的權力（即出席

權）；

(d) 代表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同意接受該項治療（特

別治療除外）的權力，但只限於在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無能力理解任何該等治療的一般性質及效果的範圍內

（即同意治療權）；

(e) 規定給予任何註冊醫生、認可社會工作者或該命令指明的

其他人（如有的話）在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居住

的任何地方接觸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權力（即探視

權）；

(f) 為有關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供養或其他利益而代

該人持有、收取或支付在該命令中指明的每月款項（第

44B(8)條所指者）的權力，猶如該監護人是該筆每月款項

的受託人一樣（即財務權）。

另一個問題，因為沒有訂明的法定權力，上述高等法院

案件的法定監護人無權限制其他人（包括施虐者）作出探視或

接觸當事人。判案書亦提及政府有需要全面覆檢及改革監護制

度。委員會於其第四份報告書（2012年發表）明確歡迎及認同

高等法院的修例意見，此舉無疑可令監護制度能應付日後社會

高齡化的挑戰。再者，在其他普通法管轄區，精神行為能力及

監護的相關法律在這幾年間已進行全面改革。以下列舉一些本

港成人監護制度需要改革的要點：-

（一） 法定監護人的權力應伸展至普通法及衡平法賦予監護人

的全部權力，可參考澳洲新南威爾士省的模式；

（二） 監護人的財務權力應伸展至產業受託監管人權力（即

《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也即是說監護委員會與法院

均可委任產業受託監管人（Committee）；

（三） 成立獨立公共監護人及公共受託人辦事處（其工作範圍

可包括以產業受託監管人身份行事）；

（四）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之定義及監護準則方面，應採取

英國的模式（詳見《精神行為能力法2005》），在此情

況下，方可配合精神行為能力的最新普世醫學（包括

精神科專科評估準則）及法律發展，與時並進。時至今

日，香港的相關法律和制度已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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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立專業第三者監護人、持久/持續授權書受委人系

統。

另外，尚有以下三個事項值得留意：

國際

（一）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下稱“公約”）的「一

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要求全面廢除監護/代

作決定制度及取締“最佳利益決定”框架，認為這樣

是侵犯當事人的基本人權。換句話說，人與生俱來已

經獲法律賦予權力，自我行使他的各項決定權利（legal 

capacity）（也可翻譯為“自我執行權利”）。公約的

「一般性意見」要求各國採納“支援決定（策）制度”

及確立該系統。至今，各國尚未能就這些提議達致全面

共識。英國率先於2014年委派艾塞克斯大學進行一項相

關的研究計劃（Essex Autonomy Project），繼而派出代

表與聯合國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討該重要事項。愛爾蘭共

和國於2015年通過了Assisted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Act，而澳洲維多利亞省及新南威爾士省分別早於20121

年及2017年11月2進行相關法律改革諮詢。公約適用於

1 Guardianship - Final Report 24, 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April 2012.

2 Review of the Guardianship Act 1987 - Draft proposals, New South Wales Law 
Reform Commission, November 2017.

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香港必須面對這項挑戰，特區

政府應盡早與各持份者展開對話、諮詢及與法律改革委

員會一同作出研究。

本地

（二） 有關擴大持久授權書的適用範圍以涵蓋涉及健康護理及

福利的決定，現已進入草擬法例的階段，監管持久授權

書使用的工作會交由監護委員會負責，因此，監護委員

會的司法管轄權限將會顯著提升。自2011年至今，尚未

進入立法階段。

（三） 監護人的財務權力原本已十分有限（即每月不得超過

款項／現金港幣16,500元-自2018年9月起）3，更可惜的

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於2015年3月書面知會監

護委員會，表示該局會停止以往多年一直准許法定監護

人處理強積金累算權益的特別安排，因為該項處理方案

未有納入該管理局於2015年1月生效的修訂法例內。

香港社會人口高齡化速度加劇，擴大法定監護人的權力

是有必然的需要。以下的圖表有助了解香港於精神行事能力的

範疇上極其落後於世界各地的情況：-

3 監護人的每月財務權力上限，隨政府統計處按季發佈的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
入中位數的款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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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利益/代決 支援代決 

分類

(石器時代)
第一代

現代
(後現代)
第四代(現代I)

第二代
(現代II)
第三代

． 監護用於精
神病病人

． 產業受托人
/清盤人的
命令用於財
產及財政事
宜

． R o y a l 
prerogative 
o f  p a r e n s 
patriae 

． （舊）保護
法 庭 （ 英
國 ） （ 自
1947）—
財產管理部
門

． 無 法 庭 聆
訊－LSS/社
會福利署書
面批發監護
令

． 法庭 

． 有限權力－
成 人 監 護 
（ 6 個 權
力）

． 監護委員會
（審裁處）

． 社會福利署
署 長 （ 兼
任公共監護
人）

． 監護全權/
附帶權力

． 公共監護人
/信託辦事
處

． ( 新 ) 保
護 法 庭
(1/10/2007) 
/獨立監護
審裁處 (民
事及行政審
裁處 1 9 9 8 -
2016)

． 自我委任全
權 代 理 人
(持久授權
書/持續授
權書/持久
監護 )即包
括福利及財
務

． 公共監護人
/公共受託
人/公共代
為人辦事處 

殘疾人權利公
約（12/2006）
第12條及一般
性意見（廢除
最佳利益及代
決制度）

最佳利益/代決 支援代決 

各國情況

(石器時代)
第一代

現代
(後現代)
第四代(現代I)

第二代
(現代II)
第三代

愛爾蘭共和
國（Lunacy 
Regulation 

(Ireland) Act 
1871）

支援決定
（能力）
法2015（於
31/12/2015
簽署）

英國及威
爾斯（1959
精神健康

法）：[全面
/父母權力] 
→（1983法
律：3個有限

權力

2005英國精
神行為能力
法（2007實

施）

（艾塞克斯
大學研究計
劃結果）

9/2014 

新加坡 （2008）心
智能力法

支援決定
（能力）
法2015
31/12/2015

2005
神行為能力
法（

施）

（2008
智能力法

（艾塞克斯
大學研究計
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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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利益/代決 支援代決 

各國情況

(石器時代)
第一代

現代
(後現代)
第四代(現代I)

第二代
(現代II)
第三代

澳洲新南
威爾士省

（Lunacy Act 
1878）

（精神健康
法例1958）

1983 
保護財產法 

1986-2000 
（全國省份
實施）

1987 GAB 
Act（維多利

亞省）
1989 DSG Act
（新南威爾
士省）（於
1993年改名
為監護法）

（澳洲法
律改革委
員會報告
9/9/2015）
（維多利亞
省諮詢報告
（4/2017）
及昆士蘭省
諮詢文件

（8/2014）及
新南威爾士
省諮詢文件
（11/2017）

香港（精神
健康條例
1983-以英
國1983年的

Mental Health 
Act為藍本）

新精神健康
條例第IVB部
（1997），
實施於1999-
有限度監護
系統-並無公
共監護人/信
託辨事處 

香港於1997年通過監護法例，至今經歷20年，適時進行

研究修訂。照顧及保護弱勢社羣，是社會不變的共識，而在有

關精神能力缺損的範疇，一套整全而透明的策略，加上一個完

善及與時並進兼主流化（main streaming）的監護系統，至為重

要。修訂成人監護系統，其需要性並不在於是否已出現重大不

可解決的迫切問題，而是在於系統須予優化的必然性，其中必

需“以人為本”，這點至為重要。然而“以人為本”箇中至為

重要的，是該系統是否能夠做到使用方便（accessibility），與

及是否着重“無障礙使用”這一環的普世價值。上述原因，說

明了為何各個主要國家均先後進行優化系統的改革，直接到達

“現代II”台階的原因。

近十年逐漸浮現了「雙老」的問題。智障人士因醫療科

技及醫學進步，壽歲雖然獲得延長，但也慢慢變得年長，步

入年老行列，他們的父母，亦由young old慢慢成為old old，應

對這個「雙老」問題，新加坡率先成立特殊需要信託「Special 

Need Trust Company」，協助弱智人士父母預先設立特殊需要

信託，訂明身故後，可將遺產（現金）用作供養弱智子女之

用，頗受市民歡迎，而其適用範圍，已逐漸擴展至其他精神缺

損類別的長者，而受託人可聯同法定監護人為受監護的長者訂

立信託計劃，一經確認，監護人可將該長者的資產（現金）轉

移至信託之下，繼續管理，監護令便可終止。

香港特區政府亦著手研究相關信託的可行性，於2016年行

（全國省份
（澳洲法
律改革委
員會報告
9/9/2015

1983
保護財產法 

198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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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例

政長官施政報告158段有以下的提述：-

“158. 部分中產家長擔憂離世後，有特殊需要的子

女，特別是智障子女的照顧問題。勞工及福利

局將成立工作小組，探討設立公共信託機構的

可行性及檢視相關監護制度，以提供可負擔的

服務。”

勞工及福利局於2016已設立相關工作小組，進行實質討

論，希望儘快推展計劃，這方面的發展將大大擴闊弱智人士的

服務範疇。

〔後記： 2018年12月28日社會福利署公布特殊需要信託計劃已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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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例

1. 《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

2. 《遺囑條例》第30章

3. 《持久授權書》第501章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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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監護委員會1至15號單張

(1) 我們的工作

(2) 申請監護令的程序

(3) 申請監護令的流程表

(4) 填寫監護令申請表格指引

(5) 監護令聆訊程序

(6) 非官方監護人權責簡介

(7) 申請覆核監護令的程序

(8) 申請監護指示的程序

(9) 緊急監護聆訊的流程表

(10) 緊急監護令─保護被虐待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

年人

(11) 申請緊急監護令的流程表

(12) 同意進行醫療及牙科治療

(13) 醫生／牙醫指引－同意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

醫療及牙科治療－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IVB及第

IVC部（只提供英文版本）

(14) 如何管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財務

(15) 監護人財政管理權力 

2. 監護令申請表（表格一）

3. 醫療報告（認可醫生填寫）

4. 醫療報告（註冊西醫填寫）

5. 第501A章《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附表1 表

格1

6. 第501A章《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附表2 表格2

7. 法律改革委員會預設醫療指示範本表格

8. 醫院管理局預設醫療指示表格

9.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香港版




